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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 
行政院勞委會 90年 5月 4日台 90勞檢 2字第 0020079號函訂定 

行政院勞委會 91年 4月 23日勞檢 1字第 0910019801號函第 1次修正 

行政院勞委會 91年 7月 24日勞檢 1字第 0910038096號函第 2次修正 

行政院勞委會 92年 4月 1日勞檢 1字第 0920018321號函第 3次修正 

行政院勞委會 93年 10月 19日勞檢 1字第 0930052196號函第 4次修正 

行政院勞委會 96年 3月 15日勞檢 5字第 0960150273號函第 5次修正 

行政院勞委會 101年 2月 10日勞檢 5字第 1010150118號函第 6次修正 

勞動部 103年 8月 1日勞職授字第 1031017798 號函第 7次修正 

勞動部 104年 3月 26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0353 號函第 8次修正 

勞動部 104年 6月 17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1517 號函第 9次修正 

勞動部 107年 6月 15日勞職授字第 1070203159號函第 10次修正 

勞動部 108年 7月 16日勞職授字第 1080202911 號函第 11次修正 

勞動部 109年 11月 9日勞職授字第 1090204791 號函第 12次修正 

勞動部 110年 9月 2日勞職授字第 1100204431 號函第 13次修正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勞動檢查機構對重大災害之檢查，

並通報相關機關(構)及時採取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措施與配合災害

防救法及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健全重大災害通報體

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重大災害指下列災害之一：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所稱下列勞動場所之職業災

害： 

        1.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 

        2.發生職業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者(指於勞動場所同

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

能之總人數達 3人以上者)。 

        3.發生職業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指

經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二)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稱甲級災害規模(以下簡稱

甲級災害)之災害： 

    1.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造成 3人以上死亡者。 

        2.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造成 5 人以上罹災(含失蹤人員)

者。 

        3.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工作場所發生火災、爆炸、有

害氣體外洩等，涉及勞工安全之災害。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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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部職安署)、勞動檢查機構接獲

報告、通報或經媒體報導等，得知發生重大災害時，應依本要點

規定通報、檢查及處理。 

四、勞動檢查機構接獲下列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通報，應儘速派員檢

查，調查其災害原因及責任歸屬，但其他法律已有礦災、空難、

海難、震災、輻射事故、陸上交通事故（工作者從事鐵、公路或

鄰接鐵公路之維修、養護、交通引導人員等作業時，發生之交通

事故除外）及殺人刑事案件之相關檢查、調查或鑑定機制者，不

在此限：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造成罹災者肢體或器官嚴重受損，危及生命或造成其身體機

能嚴重喪失，且須住院治療連續達 24 小時以上之災害。 

    (三)發生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

之洩漏，造成 1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四)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者（指於勞動場所同一災害

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

數達 3人以上者）。 

    前項之工作場所職業災害，如屬火災、爆炸、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及工作者從事鐵、公路或鄰接鐵公路之維修、養護等作業之災

害，其他法律已具相關檢查、調查或鑑定機制且具有相關報告可

供檢查報告書援引者，得免除部分或全部之調查。 

五、勞動檢查機構對於重大災害之通報、檢查及處理程序如下（流程

圖如附件一） 

    (一)災害通報： 

1.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通報(如網路、電話及傳真等方式)之案件，

應指派專人於 2 日內，於本部「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

統(以下簡稱檢查資訊系統)之事業單位職災通報管理」，確認

處理方式並輸入相關通報資料，如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第

2 項所稱勞動場所之職業災害，應於系統產出重大災害通報表

(如格式一，以下簡稱通報表)，載明是否派員檢查並經單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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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核定後，傳真本部職安署及相關地方主管機關(如附表一)，

並通報本部職安署各級主管（如附表二）。 

2.對於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之勞動場所災害，轄區勞動檢查機

構於派員檢查過程中，應將災情變化適時就處理情形填具通報

表與「重大災害及輿情即時處理情形表」（如格式一之一），

向本部職安署署長及相關業務主管與緊急應變聯絡人等人員

通報，並就處理情形賡續通報，災情單純之災害結報時間不宜

超過 2天，災情複雜者，亦不宜超過 3天。另本部授權之勞動

檢查機構應依下列轄區，一併通報本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俾由各中心依「職業安全衛生署輿情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辦理： 

      (1)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本部職安署北區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 

      (2)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中港分處)：本部職安署中區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 

      (3)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科技部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總處、高

雄分處、屏東分處)：本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3.另對於假日發生之重大災害應再以電話通報本部職安署署長

及相關業務主管與緊急應變聯絡人等人員。 

    4.勞動檢查機構對甲級災害，應另依下列規定辦理，惟依行政院

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屬相關主管機關災害防救及通報範圍

者，不在此限： 

      (1)立即聯繫本部職安署署長及相關業務主管與緊急應變聯絡

人等人員（如附表二）。 

      (2)立即將通報表傳送本部勞工保險局辦事處總管理室。 

      (3)災害查處過程中，應將災情變化適時就處理情形填具通報表

與「重大災害及輿情即時處理情形表」（如格式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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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部職安署署長及相關業務主管與緊急應變聯絡人等人

員通報，並就處理情形賡續通報，災情單純之災害結報時間

不宜超過 2天，災情複雜者，亦不宜超過 3天。另本部授權

之勞動檢查機構應一併通報本點之 2 所述之本部職安署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 

      (4)為掌握通報時效，本部職安署各業務組對本部授權之勞動檢

查機構轄區之甲級災害，應即時以電話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程序如格式一之二，並撰寫「勞動部甲級災害規模

之職業災害通報表」（如格式二）於陳核後通報本部、行政

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本部職安署各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對轄區甲級災害之通報，依前開程序辦理陳核及通報。 

      (5)本部職安署對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本部進駐或發生甲

級災害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且經本部職安署署長研判

有必要者，應同步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相關運作依本部職安

署甲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如附件二）辦理。 

5.勞動檢查機構於接獲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通報，經認定為重大職

業災害，並通報本部職安署後，原則於翌日起之 3 日內，以電

話、視訊、即時通訊軟體或親自告知等方式告知罹災者家屬（即

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4 款補償順位規定之遺屬）或共同生活

之家屬；倘若無法或不易聯繫到相關家屬時，則請事業單位代

為轉知，告知事項如下，並製作紀錄備查(如格式一之三)： 

(1)依重大災害通報表，簡略告知災害時間、地點、災害發生單

位、發生經過、罹災情形及轄管勞動檢查機構。 

(2)已送請地方政府之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FAP)協助申

請職災相關權益，個案管理員亦將會聯繫家屬。 

(3)已進入重大職業災害檢查程序，後續將對事業單位進行勞動

檢查，調查災害原因。 

(4)涉及其他法律時，請一併說明，本案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法律，該機關具有相關檢查、調查或鑑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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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查作業程序： 

    1.勞動檢查機構應指派具有該災害專長之檢查員赴災害現場瞭

解及實施檢查，並依災害資料蒐集查核表（如格式三）內容，

完成相關資料之蒐集。 

    2.填具「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工作者基本資料表」(如格式四)傳

送本部職安署及相關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慰助及職業災害勞工

重建事宜，（如為甲級災害規模須另傳送本部勞工保險局辦事

處總管理室及本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

組），並轉知適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罹災者或其家屬得依

該法之規定，備妥書件，向本部職安署申請相關補助。 

    3.事業單位工作場所不合規定事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填寫

會談紀錄，以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通知事業單位限期改善。 

    4.檢查時如發現「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或「未依勞動檢查機構

通知限期改善事項辦理，而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或「非立即

停工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或「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時，對該工作場所應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工。有

關停工及復工作業請依本部所訂「勞動檢查機構執行停工及復

工作業要點」辦理。 

    5.事業單位發生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職業災

害，勞動檢查機構應依「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格式及撰寫

注意事項（如格式五）」撰寫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以下

簡稱重大職災報告書），惟自營作業者罹災、漁船或船舶於海

上作業發生之職業災害、航空器之空難、醫護人員院內感染及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責管轄之災害（如礦場災害）與其餘

災害，則撰寫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如格式六，以下簡稱

初步報告書）。如為甲級災害應另將初步報告書於 24 小時內

傳送至本部職安署，並上傳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6.勞動檢查機構對於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之災害屬「職

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

之目標疾病時，依本部職安署疑似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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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啟動機制辦理。另勞動檢查機構對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之

職業災害應撰寫工作場所發生重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自行

留存備查（如格式六之一） 

    7.本部職安署對於重大災害檢查作業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適時向部長報告甲級災害初步原因及檢查過程。 

      (2)對於職業災害死亡與重傷案件，本部職安署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組彙整「重大災害通報表」及「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工

作者基本資料表」，傳送至所屬縣(市)職業災害個案管理

員，進行後續慰問、職能復健、社會重建及相關權益協處等

事宜。 

    (三)災害檢討認定處理 

    1.對重大災害個案，勞動檢查機構應由首長、副首長、指定簡任

級以上人員或相關主管人員，召集相關課(科)主管及具有該災

害專長之勞動檢查員召開重大災害檢討會，由實施檢查人員依

重大職災報告書做報告，必要時得洽商本部職安署人員或邀請

具有相關專長之專家學者協助，以釐清災害原因或災害責任及

界定報告書撰寫方向。 

    2.重大災害檢討會之結論內容應包括重大職災報告書各項具體

結論及災害類別認定等，並作成紀錄留存備查。 

    3.重大職災報告書或初步報告書採取之因應措施，應有針對本災

害之具體行政作為或防災措施。 

    (四)重大災害個案建檔及重大災害檢查報告書陳報 

    1.重大災害案件勞動檢查機構應指派專人列管，並檢核各承辦人

輸入「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之完整性。 

    2.勞動檢查機構對於撰寫之重大職災報告書或初步報告書，應連

同彩色災害照片、相關資料及擬具處理意見（如格式七）併同

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之「重大災害彙整管制表」（格

式八），於災害發生 30日內函報本部職安署同意後，始得依本

要點第五點第五款規定辦理，並由本部職安署於「勞動檢查機

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完成同意備查作業。報告書及照片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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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應上傳本部「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報告書

經本部職安署回復為修正後須再次陳報者，陳報時應檢附修正

情形對照表（格式八之一）。 

    3.對於非屬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勞動檢查機構得以初步報告書

敘明認定理由函報本部職安署辦理結案，免再撰寫重大職災報

告書，但本部職安署為掌握案件認有需要者，仍應撰寫重大職

災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有關重大災害應辦理事項如附件三。 

    4.有關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相關通報及處理程

序，勞動檢查機構應依非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處理原則（如附件

四）辦理。 

5.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同時經營 2 種以上之事業，請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檢查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1款規定，以其

主要經濟活動認定事業別，認定原則請依本部（原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103 年 1月 20 日勞檢 4字第 1030150075 號函辦理（附

件五）。 

6.勞動檢查機構請依本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 年 9 月 23

日勞檢 4 字第 1020150963 號函（附件六）告知事業單位違反法

條及填寫會談紀錄，並隨陳報之報告書檢附該會談紀錄。 

    (五)檢查後之處理 

    1.重大職災報告書經本部職安署同意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將重大職災報告書第一項至第十項函送事業單位及罹災者

家屬，提供給雙方的報告書內容應一致為原則。前述報告書

內容涉及個人資料時，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並適

度隱蔽或去識別化。若罹災者為移工時，函請事業單位於收

到報告書 1個月內轉致家屬，並將相關佐證資料傳送勞動檢

查機構。 

      (2)屬公共工程之職業災害應將重大職災報告書函送相關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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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構成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或

其他勞動法令行政罰鍰要件之災害案件，應將違反法令事項

移送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如格式八之二）。 

      (4)涉及相關勞動法令之刑事罰之案件，移請當地地方檢察署

參辦。 

      (5)違反刑法第 276 條注意義務規定之案件，移請當地地方檢

察署參辦。 

      (6)宜由其他主管機關協助處理之案件，移請相關主管機關依

權責辦理。 

      (7)如發現相關事業單位尚有其他不合規定事項，應再通知該

等事業單位限期改善（如格式九），並就通知改善事項實施

複查。 

(8)涉及移工案件，移請勞動力發展署查處（如格式九之一）。 

    2.初步報告書經本部職安署同意後應參照上述規定，將違反法令

事項移送相關機關處理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改進，並通知

相關事業單位辦理改善。 

    3.本災害建議事項如涉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等之修訂意見者，請

敘明(1)有疑義之法條及疑點、(2)各種疑見及其得失分析、(3)

擬採之見解及其理由送本部職安署參處。 

    4.勞動檢查機構應指派檢查員將承辦之重大職業災害個案依「重

大職業災害實例格式及撰寫注意事項」（如格式十）撰寫成災

害實例，由勞動檢查機構按季彙編為宣導教材，召集相關事業

單位辦理職業災害研討會，並作案例講解。 

    5.移送勞工保險局處理或地方檢察署參辦之重大職業災害案

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對於經移送勞工保險局之案件，若超過 2 個月仍未回復時，

勞動檢查機構應函詢該局。 

(2)對於經移送地方檢察署之案件之偵結情形或各級法院判決

結果，勞動檢查機構應每年定期 6 月及 12 月函請查復辦結

情形（如格式八之三、格式八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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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動檢查機構應於接獲前述機關來文 7 日內，分別將勞工

保險局裁罰結果、地方檢察署偵結情形及法院判決確定結果

登錄，並上傳來文及附件於「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

統」，經科長級以上人員確認無誤後儲存，並由本部職安署

於系統確認後結案。另附件一「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流

程圖」，配合增加移送案件相關機關裁罰情形登錄處理流程。 

(4)對於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者，該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

確定，勞動檢查機構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惟如

辦理行政簽結，不另裁處者，應先檢視符合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項或第 27條規定後，方得為之。 

    6.各年度結束應對重大災害實施統計分析作為擬訂勞動監督檢

查計畫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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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機關名稱)重大災害通報表  流水編號○○○○○○○○○ 
                                     填報人：      (第○次通報)                                                                                      

一、初判災害類別： 
□1.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 
□2.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 
□3.其他法律調查鑑定之□火災、□車禍、□礦災、□海空難或□其他等 
□4.其他之災害（說明：                       ） 
□5.認定中(原因：□疑似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疑似熱危害□其他      ) 

二、事業單位：(發生災害之事業單位) 
(一)事業單位名稱： 
(二)事業單位地址、電話： 

三、災害概況： 
(一)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發生處所： 
(三)災害類型： 
(四)工地名稱：（是否為公共工程：□是 □否） 
(五)罹災者概況： 

罹災者姓名 死亡 重傷 輕傷(＊) 投保情形※ 罹災者身分◎ 
      
      
      
      
＊註明是否需住院治療 
※註明 1勞保 2 農保 3無投保 4待查（補充說明：   ） 

       ◎註明 1勞工 2自營作業者 3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者 4移工 5未滿
十八歲勞工 6 姙娠中之女性勞工 7分娩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 8原住民 9雇主 10適
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 11待查 

四、發生經過： 

五、處理情形 (應變措施、通報及其他作為，如補償慰恤、停工等；【□派員、
□不派員】檢查備註 4)： 

六、通報情形： 
(一)接獲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報告方式： 
(三)報告人： 
 

承辦人            科(課)長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備註： 
1.災害類別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 條第 5 款、第 37 條第 2 項及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規定分類；至於

發生之災害未造成勞工傷亡，災害類別歸類為「其他之災害」。 
2.本通報表經單位主管核定後，傳送本部職安署(傳真 02-89956665)、本部職安署職災勞工保護組〔電話：

02-89956666 分機 8232，傳真 02-89956640〕及相關地方主管機關；如為假日發生之重大災害請另以電話、
手機簡訊或電子郵件通報本部職安署署長及相關業務組組長、科長與緊急應變聯絡人等人員。 

3.甲級災害規模職業災害須另通知本部勞工保險局辦事處總管理室（聯絡窗口：陳百合科長，電話：
02-23210343，手機：0963-871128，傳真：02-23963065，電子郵件：16260@ms.bli.gov.tw） 

4.對於依規定免派員檢查者，請於事業單位通報時，一併告知及不受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之限制。 
5.勞動場所發生其他法律調查鑑定之火災、車禍、礦災、海空難或其他等災害，初判災害類別請一併勾選工作

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 
 

*本通報表應由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系統產出，系統將自動帶入案件流水編號* 
 

mailto:15933@ms.bl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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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之一 
（機關名稱）重大災害及輿情即時處理情形表(□結報) 

                      （○月○日○時○分，第○次通報                                                                                       

日期       年    月    日 
新聞議題  

新聞來源  
填報單位 業務單位：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處理情形 一、災情摘要：  
(一)災害事業單位名稱： 

(二)時間及地點： 

(三)災害場所現況：(依災害類型、原因及現場情況，適時查明) 

屬經審查、檢查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否。□是：□甲類□乙類□丙類□丁類 

設置檢查合格之危險性機械/設備：□否。□是：□危險性機械/設備：____ 

管制性化學品：□無。□有：____ 

一定數量之優先管理化學品：□無。□有：____ 

(四)傷亡情形： 

罹災者姓名(#) 死亡 受傷情形(*) 投保情形(※) 備註 

     

     

         #註明 1外籍勞工 2 原住民 
＊ 註明是否需住院治療或燙傷程度等 
※註明 1 勞保 2 農保 3 無投保 4待查（補充說明：   ） 

(五)災害經過及現場概況： 

二、災害初步原因分析 

三、現場處理及應變措施：  
(一)罹災家屬慰撫情形：（敘明已採取或將進行之措施，如已於(oo 日期)通知縣(市)政府 

                        啟動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機制，辦理個案慰問並提供相 

                        關協助等） 

(二)現場處理及責任追究：（敘明已採取的行政作為及將來因違法可能追究之單位、人員 

                          或罰則） 

(三)應變處理情形：（已採行之應變措施及處理情形） 

四、防災及工安因應措施：  
(一)過去已採取之防災作為：（近 3 年檢查處理情形及相關防災作為，如宣導輔導等） 

(二)防災具體措施：（敘明事後避免類似災害將採行之防災具體措施） 

(三)其他消防、建築等主管機關主管權責：(依災害類型、原因及現場情況，適時查明是否

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權責) 
擬辦 □擬不發新聞稿  □擬發新聞稿  □擬召開記者 □結報，後續依規定辦理災害

檢查處理事宜 
擬辦說明：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   行 

 
備註： 
1.本署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即時於本署通訊群組內回應。 
2.本部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就近傳送本署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外，另以電話或成立通訊群組方式，告知該中

心主任及副主任，俾各中心即時於本署通訊群組內回應。 
3.災情單純之災害結報時間不宜超過 2天，災情複雜者，亦不宜超過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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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之二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甲級災害規模電話即時通報程序 

一、 本部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轄區發生甲級災害規模時，本署各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指派窗口協助各業務組應迅速掌握災害，並撰寫甲級災害規模通報電

話紀錄表。 

二、 上開電話紀錄表內容至少包含災害摘要、本署初步作為及後續作為等事項

(參考範例如後附)，於奉核後，由業務組承辦科科長以電話通報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 

三、 本署各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轄區發生甲級災害規模時，由該中心承辦科依前

開規定辦理。 

四、 電話通報完畢後，應儘速依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甲級災害規模通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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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中心名稱)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電話紀錄表(範例) 
 

接獲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行政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員：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承辦人員姓名： 

通  報  內  容 

一、 災情摘要：○○月○○日○○時○○分於○○地點發生○○災害，致○

人死亡，○人受傷，本署已啟動相關應變機制，刻正派員調查災害發生

原因。 

二、 初步作為： 

三、 後續作為： 

 

 
 

 

 
擬辦 

 
奉核可後，以電話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02-8911-4211)。 

承辦單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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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之三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及調查作為告知罹災者家屬(即勞動基準法 

第 59 條第 4 款補償順位之勞工遺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紀錄 

告 知 罹 災 者 

家 屬 之 事 項 

1.□ 已依重大災害通報表，簡略告知災害時間、地點、災害

發生單位、發生經過、罹災情形及轄管勞動檢查機構。 

2.□ 已送請職災個管員(FAP)協助申請職災相關權益，FAP亦

將會聯繫家屬。 

3.□ 已進入重大職業災害檢查程序，後續將對事業單位進行

勞動檢查，調查災害原因。 

4.□ 涉及其他法律時，請一併說明，本案涉及其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法律，該機關具有相關檢查、調查或鑑定機

制。 

5.其他： 

 

發 話 人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請填勞動檢查機構全銜及科(課)名稱) 

 

受話人(家屬) 

家 屬 稱 謂 

姓 名 

 

告知(或通話)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告知(或通話)時間約 分鐘) 

告 知 方 式 
  □電話  □視訊  □即時通訊軟體  □親自告知 

  □無法或不易聯繫家屬，請事業單位代為轉知 

備 註  

承辦人           科(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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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勞動部甲級災害規模之職業災害通報表 
通報單位： 

通報人員：  

聯絡電話： 

一、 災情摘要：  

1.災害事業單位概況： 

(1)名稱： 

(2)工作者人數： 

(3)投保人數： 

2.時間及地點： 

3.工地名稱：（是否為公共工程：□是 □否） 

4.傷亡情形： 
罹災者姓名 死亡 受傷情形(*) 投保情形(※) 備註 
     
     
     
＊註明是否需住院治療或燙傷程度等 
※註明 1 勞保 2 農保 3 國保 4 無投保 5 待查（補充說明：   ） 

5.災害經過及現場概況： 

 

二、 災害初步原因分析： 
 

三、 本部職安署採取之應變措施：  

1.罹災家屬慰撫情形：（敘明已採取或將進行之措施，如慰問金、災害補償

請領、勞保给付、職業訓練及就業協助等） 

2.現場處理及責任追究：（敘明已採取的行政作為及將來因違法可能追究之

單位、人員或罰則） 

3.應變處理情形：（目前本部職安署或其他機關已採行之應變措施及處理情

形） 

四、防災及工安因應措施：  
1.過去已採取之防災作為：（過去檢查處理情形及相關防災作為，如宣導輔

導等） 

2.防災具體措施：（敘明事後避免類似災害將採行之防災具體措施） 
 
備註： 
1.24小時內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行政院，傳真：（02）3356-6749、3356-6750、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電話：（02）

8911-4211，傳真：（02）8912-7160~63 
2.本部勞工保險局企劃組聯絡窗口：陳百合科長，電話：02-23210343，手機：0963-871128，傳真 02-23963065，

電子郵件：16260@ms.bli.gov.tw 

mailto:15933@ms.bl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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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事業單位名稱) (罹災者姓名)案災害資料蒐集查核表 

相 關 資 料 否 是 查 核 情 形 

營利事業登記或營業登記資料    

合約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依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之事前告知資料

(含告知方式) 

   

設立協議組織(指定工作場所

負責人) 

   

協議組織辦理事項    

連繫調整紀錄    

交付承攬有共同作業時原事業

單位應採措施(巡視紀錄) 

   

職業災害調查分析紀錄    

作業主管證書(職業災害相關

作業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勞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紀錄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

資料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資料    

自動檢查紀錄    

勞工保險投保資料    

    

    

    

    

    

    

（勞動檢查機構名稱） 

檢查員姓名： 

  （事業單位名稱） 

陪同檢查人員： 

職稱：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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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若勾選「是」欄，請將查處情形填寫於「查核情形」欄。 

二、「合約」應影印本職業災害案之相關承攬人之合約，據以釐清承攬關係。 

三、「工作環境、危害因素、依規定應採取之措施之事前告知資料」，事業單位

若表示無相關資料，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職災檢查時未有相關危害

告知資料」，若表示有並提供佐證資料，請核對本職災之作業項目是否列

有告知紀錄，若無，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未具體告知○○作業工作

環境、危害因素及依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四、「協議組織」，原事業單位若未置協議組織，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未

設置協議組織」，若有設置協議組織，請查事業單位提供之書面資料協議

事項是否包括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之協議事項，若有

遺漏，請於「查核情形」欄具體說明，如填寫「未協議○○管制、使用○

○未協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五、「協議會議」事業單位若未有協議會議，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未有

協議會議」，若有協議會議，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最後一次協議之日

期及內容。 

六、「工作之連繫調整紀錄」事業單位若未有工作之連繫調整，請於「查核情

形」欄填寫「未有工作上之連繫調整」，若事業單位表示有連繫調整，請

核對本職災之作業項目是否有連繫調整之紀錄，若無，請於「查核情形」

欄填寫「未對○○作業連繫調整設置安全衛生之必要措施」。 

七、「巡視紀錄」事業單位若未有巡視紀錄，請於「查核情形」欄填寫「未有

工作場所之巡視」，若事業單位表示有巡視，請核對本職災之作業項目是

否有工作場所之巡視紀錄(應有分工、巡視人員、頻次等)，若無，請於「查

核情形」欄填寫「未對○○作業確實巡視」。 

八、其他相關資料請影印加蓋受檢單位戳章攜回檢查機構內存查。 

九、相關資料有增加之項目，依序逕行填載於「相關資料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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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               )勞動檢查機構(          )縣(市) 

 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工作者基本資料表                                                  

 

罹災者 
姓名 

 
 

身分 
證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勞工保險 □已加 □未加 
聯絡 
電話 

市話：(  ) 

罹災
情形 

□重傷(傷勢概

述：       ) 

□死亡 自營作業者 □是 □否 
手機： 

聯絡地址  

服

務

單

位 

名 稱   聯絡人  

電 話 （  ） 

電子郵

件信箱  

地 址  

罹災原因 
□感電     □墜落        □倒塌、崩塌    □被捲、被夾 

□被撞     □物體飛落   □其他                      

 家屬姓名  
與罹災

者關係 
 

聯絡

電話 

市話：(  ) 

手機： 

住  址  

備  註 本表係以工作者為對象，罹災者若為雇主、外勞則無需填報本表。 

課(科)別：            填報人：             聯絡電話：              填報日期： 

備註： 
1.本表填妥後傳真本部職安署職災勞工保護組「電話：(02)8995-6666轉 8232、
傳真：(02)8995-6640」及相關地方主管機關。 

2.甲級災害規模之災害需另傳真下列單位（若無人員傷亡者無須傳真） 
(1)本部勞工保險局辦事處總管理室「電話：(02)2321-0343，傳真：

(02)2396-3065」。 
(2)本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電話：(02)8995-6144、

傳真：(02)899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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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格式及撰寫注意事項 

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標題 

 

 

一、事業單位概況：(發生職業災

害之事業單位) 

(一) 行業分類：(含代碼) 

 

 

 

 

 

 

(二)事業單位名稱： 

(三)事業單位地址、電話： 

(四)營業人統一編號： 

 

 

 

 

 

 

(五)雇主： 

     １、事業主： 

名稱(姓名)： 

          地址(住址)： 

(含登記及通訊地址) 

代表人職稱： 

姓名：(含性別、出生

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 

住址： 

     ２、事業經營負責人： 

    (１)經營負責人： 

職稱： 

請依附件七辦理。 

 

 

一、 依行政院訂定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規定填列至細分類(如附表三)，代碼

請填 4碼。 

二、 有關事業單位係以其實際主要經營內

容及所必要輔助活動做個案認定，不以

登記或當時從事之作業活動認定。勞動

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同時經營 2種

以上之事業，認定原則請依本部（前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 1月 20日勞檢

4字第 1030150075號函辦理（附件五）。 

 

依營利事業登記資料填列。公營事業之地區

營業處應填列稅捐單位核發之營業登記證

所載名稱。 

一、 無「營利事業登記」者，填列「無」。 

二、 「營利事業登記」或「營業登記」資料

應影印作為報告書之附件。 

 

三、事業主為法人時應以法人名稱論列，該

名稱以營利事業登記資料為準，並列代

表人(負責人)及其職稱。 

四、代理人應具民法第 167條要件規定代理

之授權者，無代理人時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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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姓名：(含性別、出生

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 

          住址：  

    (２)代理人： 

職稱： 

姓名：(含性別、出生

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 

住址：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 

職稱： 

姓名： 

(含性別、出生年月日及身分

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七)現場作業主管 

1.部門主管 

職稱： 

姓名： 

住址： 

2.作業主管（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令應設置之作業主

管） 

職稱： 

姓名： 

住址： 

 

 

 

(八)勞工人數： 

公司：男○人，女○人 

工地：男○人，女○人 

(九)參加勞保人數： 

公司：男○人，女○人 

工地：男○人，女○人 

(十)事業單位之管理體系及經營

授權之概況： 

 

 

 

 

 

 

 

 

 

 

本災害發生之工作場所中，經雇主指派代表

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工作之

人。 

 

 

 

 

一、與肇災作業相關之部門主管（如領班、

課長、主任、組長、副理、經理．．．

等）。 

二、與災害相關於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應

設置之作業主管，如有機溶劑作業主

管、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缺氧作業

主管、模板支撐作業主管、鋼構組配作

業主管．．．等。如事業單位依法已設

置者，撰寫「已設置○○○作業主管及

註明其結業證書證號」，如依法應設

置，但未設置者，撰寫「未設置○○○

作業主管」，如依法無須設置者，則撰

寫「無法定應設置作業主管之作業」。 

 

如為營造業，公司部分為全公司(含工地)勞

工人數及參加勞保人數；工地部分請填列肇

災工地勞工人數與參加勞保人數。 

 

 

以組織系統圖敘明事業單位經營授權之層

級關係，並註明各職位擔任人員之職稱及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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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十一)事業單位之安全衛生管理

體系及概況：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圖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2.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3.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職業安全管理師： 

 5.職業衛生管理師： 

 6.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7.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9.自動檢查計畫及實施自動檢

查： 

 10.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

行： 

 1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實

施與績效認可： 

 

 

 

 

 

 

 

 

 

 

 

名。 

一、以組織系統圖敘明災害發生廠、場之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依事業單位實際

情況繪製：如左圖）。 

二、事業單位依法應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

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及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

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依左列撰

寫，對事業單位無須設置部分，請刪除。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事業單位如依法應設置但未設

置者，撰寫「未設置」；如已設置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撰寫事業單

位設置之名稱（如職業安全衛生課、安

全衛生處．．．等），如有報經檢查機

構備查者，應註明「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之日期及文號」，如其依法須為專責一

級管理單位者，亦請註明其是否為專責

一級管理單位，對未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者，則另註明「未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請註明「已設置」

及多久召開會議一次與是否有留存紀

錄備查或未召開會議。 

四、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依法

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

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除撰寫其姓名外，如有報

經檢查機構備查者，應註明「報經檢查

機構備查之日期及文號」，如其依法須

為專職者，亦請註明其是否為專職，對

未報經檢查機構備查者，則另註明「結

業證書字號、技術士證號．．．等」及

「未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五、事業單位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者，依法

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僅須撰

寫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名

稱、姓名及「結業證書字號、技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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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號．．．等」。 

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實際情況撰

寫「已辦理」或「未辦理」；如已辦理

者，應註明「辦理日期」及是否「符合

規定（課程內容及時數）」。 

七、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依實際情況撰寫「已

訂定」或「未訂定」；如已訂定並報經

檢查機構備查者，應註明其報經檢查機

構備查之日期及文號，已訂定但未報檢

查機構備查者，另註明未報經檢查機構

備查。 

八、自動檢查計畫及自動檢查，依實際情況

撰寫自動檢查計畫是否「已訂定」或「未

訂定」及自動檢查是否「已實施」或「未

實施」。有關自動檢查計畫及自動檢查

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中規定者為

限。 

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行，依實際

情況撰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是否

「已訂定」或「未訂定」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事項是否「已執行」或「未

執行」（30人以下請敘明是否有「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管理計畫」）。 

十、如事業單位已依規定實施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者，請註明「已實施」或經第

三方驗證之日期、驗證機構名稱及證書

有效期限；其管理績效經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之機構認可者，請註明認可之

日期、認可單位名稱及認可之期間。依

規定無須建置管理系統或未經績效認

可者，本項無須撰寫。 

 

二、承攬關係事業單位及承攬關

係： 

(一) 業主或以其事業之全部或

部分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

(或原事業單位)：(項目及

內容與發生災害之事業單

一、業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

之事業單位之撰寫原則：發包單位若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條至第 27條之適

用情形為「業主」，如教育部所發包之

校舍新建工程；若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5條至第 27條之情形者為交付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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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位同) 

(二) 承攬人：(同上) 

(三) 再承攬人：(同上) 

(四) 三次承攬人：(同上) 

(依序列述) 

(五) 關係事業單位：(同上)  

(六) 承攬關係：  

承攬關係圖 

業 主  

 

以其事業之全

部或部分交付

承攬之事業單

位(原事業位) 

 

  

承攬人  

  

再承攬人  

  

三次承攬人  

  

（依序列述）  

 

 
 

 

 

 

 

 

 

 

 

(七) 交付承攬之管理：(含危害

告知及共同作業管理等) 

 

 

 

 

之事業單位(或原事業單位)，如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包之電塔修繕油

漆工程、電路檢修等。 

二、業主不論其是否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均

應加以列述(業主基本資料取得不易

時，得列出事業單位概況(一)至(三)，

如教育部、縣市政府)。 

三、承攬關係應詳述承攬範圍、金額、期間，

罹災者僱用情形，其指揮、監督、管理

及工作之統籌規劃權責之劃分等以明

責任，再以承攬關係圖（如左圖）說明。 

四、有關承攬關係之認定，除依民法第 482

條及第 490條之規定外，應就民法債編

中所提承攬人特徵，如品質保證、瑕疵

修補、解約或減少報酬損害賠償、危險

負擔等加以分析認定。  

五、對承攬關係、僱傭關係或其他關係之認

定，應依其關係特徵詳細敘明實際內容

及認定之理由。例如「代工不帶料為僱

傭或承攬關係」認定原則：事業單位將

工程部分工作，以代工不帶料方式交付

自然人施工，各勞動檢查機構應查證該

自然人是否以提供勞務為主，及事業單

位對該工程是否具統籌規劃、管理及指

揮監督權限。事實查證及認定時，應基

於保護勞工權益立場考量，亦即統籌規

劃、管理及指揮監督權應就整體工程範

圍認定之；至具勞雇關係部分，只要存

在部分從屬性，即可從寬認定。 

六、災害發生案件如有監造單位，請列為關

係事業單位，並列出該單位事業單位概

況（一）至（十一）資料。 

 

一、告知內容應為原事業單位既存已知或預

期可知，且可能造成之主要危害及預防

事項，而非巨細靡遺事項，即告知之內

容應為事業單位交付承攬範圍內，與承

攬人提供勞務有相關之工作場所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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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建築物、設備、器具、危險作業及有害

作業環境所可能引起之危害，暨與此等

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如有告知應備齊附件送本部

職安署） 

二、敘明原事業單位及各級承攬人是否具共

同作業及原事業單位是否指定工作場

所責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工作，

對工作之連繫調整、工作場所之巡視…

等是否有具體之協議、分工及其他防止

職業災害必要事項之具體作為等概況

(如有，應備齊具體作為之附件送本部

職安署)，並於報告書九、「依勞工法

令應辦理事項」中分析原事業單位第 27

條之管理責任。 

三、敘明定期或不定期協議實施情形，其協

議事項有無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

細則第 38 條規定第 3 款至第 9 款有關

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活線、

局限空間、有害物質等作業之管制及電

氣機具作業、人員入場管制等事項與有

無進一步透過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工作

場所之巡視及其他防災必要措施之採

行等加以查核。 

四、共同作業：係指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

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者，而「同一期

間」，以同一工程之期間作為認定，而

不論其中作業之工期是否一致；至「同

一工作場所」則以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

或彼此作業間具有相互干擾之範圍認

定之。 

五、公共工程：依本部 103年 12月 16日勞

職授字第 1030202144 號令修正之「廠

商未依工程採購契約規定設置安全衛

生設施或設施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之停權處理原則」，敘明事業單位是

否未依契約文件規定設置防止墜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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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塌崩塌及感電安全衛生設施而可歸責

於廠商。 

 

三、災害概況： 

(一)災害發生時間： 

(二)災害消息來源及時間： 

(三)災害檢查時間： 

(四)災害發生處所： 

(五)災害類型：(含分類號碼，如

附表四) 

(六)災害媒介物：(含分類號碼，

如附表五) 

 

敘明災害發生單位雇主獲知災害消息時

間，俾判斷是否已於規定之 8小時內通報。 

四、罹災者概況：(得以表格填寫) 

(一)姓名： 

(二)性別： 

(三)出生年月日： 

(四)身分證統一編號(國籍與護

照號碼或居留證號碼)： 

(五)職務： 

(六)工作年資(含就業年月日)： 

(七)健康狀況： 

(八)罹災者住址： 

          電話： 

    親屬姓名：(含與罹災者之關

係)  

          住址： 

          電話： 

 

(九)罹災程度： 

 

(十)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罹災者為本國人請填列身分證統一編號，外

國人則填國籍與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碼。 

 

 

 

 

 

親屬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4 款之順位

填列，該款未規定者，依民法第 1138 條之

規定。如親屬非補償之第一順位，於報告書

中說明原因。 

 

 

 

一、應敘明罹災勞工有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二、罹災勞工從事之工作除上述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外，如尚須接受其他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者（如操作荷重在一公噸以

上之堆高機等）應再敘明已接受之訓練

種類、結業證書號碼或技術士證號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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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十一)月投保薪資： 

 

 

 

 

 

 

(十二)平均工資： 

 

接受。 

 

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

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

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

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

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

申報者為準。 

 

一、 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 4款之平均工資

定義，係屬「日平均工資」，即計算事

由發生之當日前 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如工

作未滿 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

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

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

日所得金額百分之 60 者，以百分之 60

計。 

二、 惟如勞工於發生事故前 6個月為連續工

作或工資為計月者，因大小月日數不

同，致該總日數分別為 181 日至 184

日，而非 180 日，如一律以 30 日計算

時，將使勞工應得之職業災害補償費減

少，故於計算職業災害補償時得以發生

事故前 6 個月工資總額直接除以 6（即

月平均工資）。(原勞委會 83 年 4 月 9

日(83)勞動 2字第 25564號函) 

 

五、災害發生經過： 應依現場目擊者及相關人員查訪結果，敘明

時間、地點、致災過程、搶救、急救送醫等

事項，尤其與災害原因分析、違反法令事項

等相關之肇災經過應敘明。 

 

六、災害現場概況： 一、 應敘明工程概要或製程概要、現場環

境、機械設備平時設置情形與災害發生

後之狀況(必要時以圖示呈現)，並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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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媒介物與災害來源。 

二、 對災害現場之操作條件、有害物或危險

物之濃度、作業地點之高度、相對距離

及感電時設備之電壓、電流、電阻或絕

緣情形等與災害原因相關之分析數據

應具體記載。 

三、 災害現場照片請依格式七黏貼及說明。 

四、應綜合目擊者及相關人員查訪結果，擇

要撰述肇災時間、地點及致災等過程，

而非抄錄談話紀錄內容。 

 

七、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災害現場、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醫院診

斷證明等敘明傷亡原因。 

二、按本災害發生有因果關係之設備缺失及

管理(含承攬管理)缺失，綜合分析本災

害發生原因及肇災經過，並於報告書中

敘明。 

三、次按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及基本原因分

層分析之，其中基本原因分析應包含原

事業單位及各級承攬人未危害告知、共

同作業未採必要防災措施及其管理等

缺失。 

四、局限空間發生缺氧、中毒災害，檢查時

宜模擬檢測事故當時可能之氧氣及有

害氣體濃度，據以研判災害發生原因。 

 

八、善後處理概況： 敘明災害補償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62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 7章之規定。 

 

九、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一)(事業單位名稱)： 

‧ 

‧ 

‧ 

(二)(事業單位名稱)： 

‧ 

‧ 

‧ 

一、 按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

業單位)、各級承攬人及關係事業單位

之事業單位名稱順序逐一分析之；適用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業主或監造單位，有

與本災害發生相關違反事項亦請一併

分析。 

二、 本報告書一至八項有不合法令規定事

項均應加以分析(如未於 8 小時報告職

業災害、危險性工作場所未經審查或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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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 

‧ 

‧ 

‧ 

‧ 

 

查合格、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未經

檢查合格即予使用、開口未設護欄…

等)，除引述附屬法規規定外，應敘明

母法相關條款。 

三、 對與本災害無關之違反事項，不在本項

中分析，但應於現場檢查時記載於會談

紀錄並依相關規定處理。 

 

十、改善建議事項： 一、對於法令未規定事項列為建議改善提醒

事業單位辦理。 

二、對於組織龐大具分層負責體系之事業單

位如一再重複發生災害，顯示並非個

案，高階管理者於管理制度面有所疏

漏，應強烈提醒其應注意之義務如：安

全衛生管理制度規劃、各項作業主管之

指派及現場監督管理之落實等事項，督

促高階管理者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三、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業主)有未依「加強

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之情事，應列出，並函送

其上級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之定義)督

導改進。 

 

十一、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

事項： 
(一)事業單位名稱：(依序列述) 

1.刑事罰部分： 

 

 

 

2.罰鍰部分： 

 

 

 

一、構成勞工法令罰則各項應先敘明違反事

實，引述附屬法規規定，再敘明母法規

定。撰寫時請先敘述違反刑事罰部分，

再敘述違反行政罰部分。違反行政罰部

分，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

法、其他勞動法律…等，依序論列。 

二、本項應依第七項及第九項所列分別分析

其構成行政罰或刑事罰之情況。 

三、如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先

移送當地地方檢察署參辦；並於其後敘

明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部分，如經不

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

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

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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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四、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

承攬時，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

第 1項規定應採之「必要措施」應以能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者為認定標準。對原

事業單位應召集協議組織，並定期或不

定期協議有關動火、高架、開挖、爆破、

高壓活線、局限空間、有害物質等危險

作業之管制與電氣機具作業及人員入

場管制等事項；並透過定期或不定期協

議、協調、巡視、指導等要求下級承攬

人依勞動法令設置安全衛生設備，使勞

工配戴安全衛生防護具，以及各種特殊

作業、危害作業應有之連繫調整、停止

危險作業等具體防止災害發生之措

施，應有明確事證資料加以證明。另該

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5 款「其他為防止

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應為中央主管機

關已公告之事項，否則不得引用。 

五、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處以停

工部分應予查明分析(參照勞動檢查法

第 27條至第 29條)。 

六、曾經檢查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應論

列其行政罰則。 

七、違反勞工保險條例及其他法規規定部分

應予分析，並函送有關機關處理。 

八、對於共同作業有共同危險，應就設備分

析係由何事業單位提供或使用而涉有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而導致本災害之發生，列入第十一、十

二項分析。 

九、無罰則事項時，本項請填列「無」。 

 

十二、本災害構成其他法律罰則

事項： 
一、刑法第 276條規定過失致死罪，係以「行

為人」為究責對象，就個案違反注意義

務，侵害罹災者生命法益等情節予以妥

適之量刑，故本條應依釀成災害之主要

原因分析雇主、實際經營負責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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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相關作業人

員等，應特別注意事項，其有應注意，

能注意，卻疏於注意，致設備不符規定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者

係屬疏於公法注意義務)，與本災害之

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應審慎分析

該等行為人，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規

定之事實，其敘述方式依格式十一之參

考例。 

二、前款分析指定之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

相關作業人員等行為人如非罹災者之

雇主，應查證該行為人是否經雇主指派

於工作場所負責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雇主是否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經費

及設施。 

三、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等共同作業時，應

以共同作業提供不良安全衛生設備(如

施工架)或不安全之工作場所(如未設

護欄之樓板)之共同責任為由，論列原

事業單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

子法之安全衛生設備責任，並據以分析

實際行為人是否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

規定。 

四、其他特殊個案得分析論列刑法第 276條

規定如下(應於相關文件敘明相當因果

關係)： 

(一)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

害作業主管等未在現場從事監督作

業，以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規定論列。 

(二)監造契約如明定查驗項目、查驗點及查

驗頻率等內容，經查明及審慎分析監造

單位未辦理事項與職業災害之發生具

相當因果關係，得將監造單位實際行為

人以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規定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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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業單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

或第 27 條規定，係屬安全衛生管理而

非設備缺失，除有具體事證並敘明其與

災害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外，不

宜逕將事業單位行為人以涉嫌觸犯刑

法第 276條規定論列。 

五、前 4項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之事實，

得輔以具相當因果關係之事業單位歷

次停工及罰鍰資料連結佐證。 

六、事業單位涉及違反其他法令規定(如營

造業法或建築法)，應檢附相關資料或

說明之方式，移請相關目的主管機關處

理。 
七、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5 月 9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90711號函「因廠

商施工場所依設計圖說規定應有之安

全衛生設施缺失或不良，致發生重大職

業災害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並經機關

認定屬查驗不合格情節重大者，為政府

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情形之

一」，事業單位如有未依設計圖說施工

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可通知工程主辦

機關確實依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款規定辦理，另經查明事業單位

未依契約文件規定設置安全衛生設施

而災害發生可規責於其者，亦請依本部

103 年 12 月 16 日 勞 職 授 字 第

1030202144號令修正之「廠商未依工程

採購契約規定設置安全衛生設施或設

施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停權處

理原則」辦理。 

八、無違反事項時，本項請填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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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 

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 

一、災害類別： 

  □1.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 

  □2.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 

  □3.其他法律調查鑑定之□火災、□車禍、□礦災、□海空難或□其他等 

  □4.其他之災害（說明：                       ） 

二、事業單位概況： 

(一)發生災害單位： 

1.行業別(分類號碼)： 

2.事業單位名稱： 

3.事業單位地址、電話： 

4.負責人（含性別、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5.勞工人數：男○人，女○人 

(二)業主：(項目及內容與發生災害單位同) 

(三)各級承攬人：(項目及內容與發生災害單位同，如有平行承攬應全部列出) 

三、承攬關係及交付承攬之管理： 

（一）承攬關係： 

（二）交付承攬之管理：（含危害告知及共同作業管理等） 

  

【備註：請依「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格式及撰寫注意事項」之承攬關係

及交付承攬之管理內容撰寫。】 

四、災害概況： 

(一)發生時間： 

(二)消息來源及時間： 

(三)檢查時間： 

(四)發生處所： 

    1.經濟部工業局開發管理之工業區：□是(工業區名稱：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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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害類型(分類號碼)： 

(六)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 

五、罹災者概況 

  姓名：             ；具原住民身分：□是；□否。外勞：□是；□否。 

  罹災程度： 

  加入勞工保險：□是(投保單位：                        )；□否 

六、災害發生經過： 

 

七、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不安全動作：  

(三)基本原因： 

八、處理情形： 

 

九、補償或給付情形： 

 

十、勞動檢查紀錄： 

 

十一、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十二、後續採取之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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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發生重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 

一、 事業單位:  

名稱:              地址:  

負責人：（含性別、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行業別：                 勞工人數(工地)： 

二、 承攬關係事單位承攬關係（含承攬關係圖） 

 

 

三、 罹災者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出生年月日：           地址：  

親屬姓名： 

電話：                 地址： 

四、 災害發生經過 

(一)發生時間： 

(二)消息來源及時間： 

(三)檢查時間： 

(四)發生處所： 

(五)災害類型(分類號碼)： 

(六)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 
五、 災害現場概況： 
 
 
六、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不安全動作： 

(三)基本原因： 
七、 違反法令事項（與本災害發生相關違反事項） 

 

 

 

八、 災害處理情形（敘明災後撫恤及改善情形） 

 

 

 

備註:  

格式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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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報告書標題）         報告書乙份(含附

件、照片、重大災害彙整管制表)，請鑑核。 

說明：本案擬依下列事項處理： 

一、 雇主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事項，函請改善並實施追蹤複查。 

二、 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條第○項、勞動檢查法第○

條第○項，暨從事業務之人○○○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條

規定部分，函送當地地方檢察署參辦。 

三、 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條第○項及勞動基準法第

○條第○項規定部分，各依規定程序由權責機關處理。 

四、 雇主違反○○法第○條第○項規定部分，移送○○處理。 

五、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未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條第○項規定部分，函送○○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之上級機關)督導改進。 

六、 本案涉及移工職業災害，雇主是否違反外國人聘僱及管理

法規，函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查處。 

七、 本災害相關資料已完整登錄於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

理系統，          報告書及照片電子檔業已上

傳。 

正本：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副本：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重大災害檢查初歩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重大災害檢查初歩 



 - 36 - 

災害現場照片黏貼與說明格式 

 

 

 

說 明 一 

 

 

 

 

 

 

說 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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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 

重大災害彙整管制表 

個案陳判表                            轉檔日期：100/12/30 

罹災人

數 
本災害

行業別

歸屬 

罹災者

姓名 

災害

類型 

媒介

物 

業

主 

原事

業單

位 

原事

業單

位行

業別 

災害發

生單位 

災害

發生

單位

行業

別 

災害發生經

過 

工程

名稱 

是否

公共

工程 

是否為

外勞或

原住民 

縣市別 發生日期 接報日期 
本署接報

日期 

災害認

定情形 

報告

書報

署日

期紀

錄 

報署文號 

是

否

結

案 

是否

移送

偵辦 

移送

偵辦

文號 

是否

行政

罰鍰 

處分書

文號 

承

辦

員 

備

註 

是否

投保 
死 傷 

1 0 製造業 

(液晶面

板及其

組件製

造業) 

黃○○ 其他 不能

分類 

      ○○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A廠） 

製造

業 (液

晶面

板及

其組

件製

造業) 

100年 1月 10

日 7時 43分

勞工○○○

於廠區內吸

煙區身體不

適，經送醫於

100年○月○

○日○○時

○○分死亡 

       100/1/10 100/1/17 100/1/17   

9 

              ○

○

○ 

  有 

檢查員：                                         科(課)長：                                    單位主管： 

 

註：本表由「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重大職災管理」查詢，欲下載該筆資料點選「列印個案陳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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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一 

勞動檢查機構再次陳報處理情形對照表 

項次 本署之查明修正意見 處理情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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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二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相關文件或佐證資料 

主旨：為督促雇主保障發生職業災害勞工之權益，有關本署（處、

局）對（事業單位全銜）實施重大職業災害檢查，發現雇

主未為所屬勞工辦理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等情事，移請貴

局卓處，請查照。 

說明： 

一、(請敘明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實施日期及雇主違反法規事實)。 

二、本案後續如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就業保險法第 38

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4條規定裁罰情形，請副知本

署（處、局）；如無裁罰，亦請函知。 

正本：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副本： 

 

註：各勞動檢查機構於案件移送勞保局卓處後，若超過 2個月仍未接獲裁罰情形，請追蹤函

詢該局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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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三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處、局）前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

害案件移送貴署清冊一份，惠請協助填復偵結情形，請查

照。 

說明： 

一、旨揭清冊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致

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第 2項第 1款（或第 2 款）之

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依同法第 40 條（或第 41 條）及行政

罰法第 26條規定，本署（處、局）前已移請貴署參辦在案。 

二、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前述案件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

處分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及同法

第 32 條規定，司法機關應通知原移送之行政機關；請惠予

回復本署（處、局），俾供憑辦行政裁罰事宜。 

正本：○○地方檢察署 

副本： 

註：各勞動檢查機構於案件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後，若未接獲偵結情形，請每年定期（6

月及 12月）列冊函請地檢署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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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處、局）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害案件移送貴署清冊 

 

編號 移送日期及文號 雇主（事業單位全銜） 罹災者姓名 
偵結情形 

(請貴署填列併附處分書) 

起訴移審法院日期及文號 

(請貴署填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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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四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處、局）前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移送並

經起訴移審貴院清冊一份，惠請協助填復辦結情形，請查

照。 

說明： 

一、旨揭清冊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致

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第 2項第 1款（或第 2 款）之

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依同法第 40 條（或第 41 條）及行政

罰法第 26條規定，本署（處、局）前已移送並經○○地方

檢察署起訴移審貴院在案。 

二、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前述案件如經無罪、免訴、不

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

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及同法第 32 條規

定，司法機關應通知原移送之行政機關；請惠予回復本署

（處、局），俾供憑辦行政裁罰事宜。 

正本：○○法院 

副本： 

註：各勞動檢查機構於案件經地檢署起訴移審法院後，若未接獲辦結情形及判決確定日

期，請每年定期(6月及 12月)列冊函請法院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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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處、局）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移審貴院清冊 

 

編號 
○○地方檢察署 

移審日期及文號 
雇主（事業單位全銜） 罹災者姓名 

辦結情形 

(請貴院填列併附判決書) 

 (判決確定日期) 

(請貴院填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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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貴公司勞工○○○從事○○○作業發生○○○災害致

死                報告書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報告書業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年○○月○○

日○○字第○○號函備查。 

二、本報告書九，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除○○等項本署

(處、局)已以○○年○○月○○日○○字第○○號函送之

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限期改善外，其他應辦事項，請於

接獲本報告書起○○日內改善完成，本署(處、局)將於近

期內派員複查。 

 
正本：事業單位全銜 

副本：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重大災害檢查初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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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之一 

【參考例】 

 (機關全銜) 函 

地址：○○(縣、市)○○路○○巷○○號○○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郵遞區號) 

(受文者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事業單位全銜）勞工○○○從事○○○作業發生○

○○災害致死                報告書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報告書業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年○○月○○

日○○字第○○號函備查。 

二、旨揭事業單位是否涉及違反外國人聘僱與管理法規，移請

查明逕處。 

三、另本報告書九，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除○○等項本署

(處、局)已以○○年○○月○○日○○字第○○號函送之

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予旨揭事業單位，限期改善外，其他

應辦事項，亦請該單位於接獲本報告書起○○日內改善完

成，本署(處、局)將於近期內派員複查。 

 

正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副本：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重大災害檢查初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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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 

重大職業災害實例格式及撰寫注意事項 

標題：(摘要報告書內容，如：從事○○○作業因○○○發生○○○災害) 

(核備文號) 例：(96)001230  

一、行業分類：  

二、災害類型：  

三、媒 介 物：  

四、罹災情形：死亡   人、傷   人 

五、發生經過：(簡述作業性質、程序、承攬概況、環境及機械設備概述，發

生災害之時間、地點、過程及搶救、急救等事項) 

六、原因分析：(簡述災害發生原因，並分析與本災害有因果關係之設備缺失

及管理缺失，按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及基本原因分層分析之) 

(一)直接原因： 

(二)間接原因： 

(三)基本原因： 

七、災害防止對策：(簡述防止本災害有關法令規定及其他可採行之對策)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簡單描述災害發生機制或相對位置) 

 

備註：請以 MS Office Word 撰寫，字型大小：12 號字，最多以不超過 A4 紙

一張(文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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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一 

行為人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 條規定移送注意事項及

撰寫內容參考例 

 

一、 移送注意事項： 

１、 移送對象應為實際行為人。 

２、 應注意之事實(如有法定義務者應敘明相關規定及其內容)。 

３、 能注意而疏於注意之事實。 

４、 上述事實與災害發生之因果關係。(註) 

二、 撰寫參考例：本參考例以從事電氣工程活線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256條規定為題。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或現場實際負責人○○○)為從事○○○

(輸配電路工程)業務之人，對於○○○(電路活線作業)之○○(感電)危害，

應注意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雇主對下列事項

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二、…。三、防止電、

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6

條規定：「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

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之規定，採取○

○○(感電防止)設施，且依當時情況能注意卻疏於注意，竟未○○○(提供

絕緣用防護具或活線作業用器具供勞工使用)，致○○○(勞工○○○於剪斷

通有電流之電線時感電死亡)，有違反法令特定之注意義務情事，是以疏於

注意之行為與勞工○○○死亡有相當因果關係，涉嫌觸犯刑法第 276 條規

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萬元以下罰金。」 

 

註：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

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

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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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二 

○○年重大災害個案彙整表 

序號 所別 死 傷 行業別 災害類型 媒介物 業主 

原事

業單

位 

災害發

生單位 

罹災時作業

類別 
工程名稱 

是否

公共

工程 

縣市別 發生日期 
報署 

日期 

報署 

文號 

核定 

日期 

核定 

文號 

通

報

表 

職

災

報

告

書 

備註 

是

否   

投

保 

移送司

法日期 

移送司

法文號 
工業區 

是

否

上

傳 

身分 

 

 

1010101 高市

處 
1 0 

運輸倉

儲及通

信業 

被撞 
固定式

起重機 
- - 

○○儲

運公司 

勞工○○○

於儲運櫃廠

區之堆櫃區

被發現頭部

受傷倒臥在

地致死 

- - 高雄市 95/1/2        是     否 是 勞工 

 

 

 

1010102 
北區

中心 
1 0 營造業 墜落、滾落 

開口部

分 

○○

開發

建設

公司 

○○

營造

公司 

○○工

程行 

勞工○○○

於電梯機坑

從事模板作

業發生墜落

致死 

○○工地

新建工程 
- 新北市 95/1/3        是     否 勞工 

 

 

1010103 中區

中心 
1 0 營造業 

物體倒

塌、崩塌 

移動式

起重機 

林○

○ 
- 

○○鋼

鐵建材

行 

勞工○○○

使用移動式

起重機吊運

型鋼作業時

因起重機傾

倒被壓致死 

- - 南投縣 95/1/3        否     是 勞工 

1.本表為 excel格式，由本部職安署提供電腦檔。 

2.字體大小請設定為細明體 8號字。 

3.報署日期、報署文號係為勞動檢查機構職災報告書(或結案之初步報告書)來文日期與文號。 

4.如為原住民、外勞者，請於備註欄加註。 



 - 49 - 

附表一 

地方主管機關重大災害通報電話及傳真一覽表       

機關名稱 電話 傳真號碼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02-2425-0575 02-24241444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02-2728-7022 02-27596661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0910-922-707 02-23086201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02-2252-3299 02-22523770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03-333-3305 03-3320340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035-518-101#3013 035-554694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035-324-900#45 035-319451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037-371-446 037-559154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04-2355-0553 04-23553146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047-532-527 047-233967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049-222-2106#1823 049-2246986 

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 05-552-2855 05-5331080 

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 05-362-3280 05-3621775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勞工科 05-225-4321#154 05-2278319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0905-965-060 06-2150809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07-812-4613 07-8124081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07-733-6959 07-7332948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08-751-9160 08-7517812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03-925-1000 03-9251093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03-822-5377 03-8237712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勞工科 089-328-254#366 089-341296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勞工科 06-921-2940 06-9211940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勞工科 082-373-291 082-371514 

連江縣政府民政處勞動行政科 0836-22381#23 0836-2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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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限公務使用)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暨各勞動檢查機構災害通報聯絡人員 

                  電話一覽表                   1 1 0 . 9 

許部長銘春 電話：02-8590-2995；傳真：02-8590-2994 

王政務次長尚志 電話：02-8590-2989；傳真：02-8590-1191 

王政務次長安邦 電話：02-8590-2970；傳真：02-8590-2879 

陳常務次長明仁 電話：02-8590-2987；傳真：02-8590-2990 

白主任秘書麗真 電話：02-8590-2980；傳真：02-8590-2981 

  

鄒署長子廉 電話：02-8978-8100；傳真：02-8995-6665；行動：0975-662-968 

李副署長柏昌 電話：02-8978-8101；傳真：02-8995-6665；行動：0937-978-956 

朱副署長金龍 電話：02-8978-8102；傳真：02-8995-6665；行動：0910-334-581 

林主任秘書毓堂 電話：02-8978-8103；傳真：02-8995-6665；行動：0975-015-695 

綜合規劃組 
許組長莉瑩 

電話：02-8978-8108 
行動：0910-334-596 

代理人 
楊副組長忠政 

電話：02-8978-8107 
行動：0966-709-633 

職業衛生健康組 
張組長國明 

電話：02-8978-4980 
行動：0910-334-500 

代理人 
彭副組長鳳美 

電話：02-8978-4977 
行動：0916-165-208 

職業安全組 
李組長文進 

電話：02-8978-8130 
行動：0935-138-616 

代理人 
陳副組長光輝 

電話：02-8978-8131 
行動：0965-827-123 

職災勞工保護組 
林組長秋妙 

電話：02-8978-8150 
行動：0963-656-981 

代理人 
劉副組長約瑟 

電話：02-8978-8151 
行動：0910-334-597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朱副署長金龍 

電話：02-8995-6700*168 
行動：0910-334-581 

代理人 
朱副主任文勇 

電話：02-8995-6700*188 
行動：0910-131-166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萬主任榮富 

電話:04-2255-0633*166 
行動：0910-334-595 

代理人 
林副主任聰偉 

電話：04-2255-0633*168 
行動：0928-990-456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許主任峯源 

電話：07-2354861*101 
行動：0933-680-358 

代理人 
林副主任棓司 

電話：07-2354861*102 
行動：0933-686-578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何所長俊傑 

電話：02-2652-7601 
行動：0926-926-983 

代理人 
陳副所長育偉 

電話：02-2652-7602 
行動：0919-033-093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梁處長蒼淇 

電話：02-2308-6171 
行動：0910-922-700 

代理人 
康主任秘書水順 

電話：02-2308-6101*507 
行動：0988-512-955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陳處長淑貞 

電話：02-2252-3779 
行動：0972-820-080 

代理人 
李副處長進欽  

電話：02-2252-3778 
行動：0905-021-735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李處長賢祥 

電話：03-3323-606*100 
行動：0972-180-968 

代理人 
陳副處長柏良 

電話：03-3323-606 
行動：0905-861-910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邱處長怡川 

電話：04-2228-9111*36501 
行動：0966-630961 

代理人 
許副處長瀚丞 

電話：04-2228-9111*36502 
行動：0910-163-536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李處長炫昌 

電話：06-2150806 
06-2991111轉1596 

行動：0933-902-995 

代理人 
卓課長良明 

電話：06-2150806 
行動：0921-265-20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郭處長清吉 

電話：07-7336959#700 
行動：0966-577-285 

代理人 
林副處長信興 

電話：07-7336959#701 
行動：0930-165-699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陳組長麗珠 

電話：03-5773311*2300 
行動：0928-636-230 

代理人 
盧科長宥宇 

電話：03-5773311*2320 
行動：0981-991-518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陳科長志達 

電話：04-2565-8588*7921 
行動：0933-498-288 

代理人 
陳技正冠宏 

電話：04-2565-8588*7922 
行動：0963-137-507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官組長嘉明 

電話：06-5051001*2306 
行動：0911-718-720 

代理人 
徐科長新益 

電話：06-5051001*2311 
行動：0975-112-85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徐組長仲禮 

電話：07-3652061 
行動：0928-733-810 

代理人 
林科長信道 

電話：07-3642820 
行動：0939-806-882 

 備註：1.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02-89114211；傳真：02-89127160~63 
2.本署新聞聯絡室楊副組長忠政，電話：02-89788107；傳真：02-89956630；行動：0966-709-633 
3.本署緊急應變聯絡人陳科長志祺，電話：02-89956633；傳真：02-89956665；行動：0910-334580 
4.機關首長依災害規模趕赴現場瞭解及處理原則： 
(1)本署：甲級災害並造成勞工 3人以上死亡者，陳報次長親赴現場；5人以上死亡者，陳報部長親赴現場。 
(2)檢查機構：重大職災並造成勞工 2人以上死亡者，陳報首長親赴現場。 
(3)其他經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或機關首長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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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相關人員緊急聯絡電話 
 

科別/課別/組別 姓名 職稱 電話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李坤耀 簡任技正 
02-8995-6700*288 
0988-514-996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林志強 簡任技正 
02-8995-6700*299 
0963-200-815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一科) 王國彬 科長 
02-89956700*100 
0932-195-262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二科) 張書銘 科長 
02-89956700*200 
0919-523-297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三科) 朱欽興 科長 
02-89956700*300 
0937-426-660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四科) 江宗龍 科長 
02-89956700*500 
0952-087-337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五科) 黃錫麟 科長 
02-89956700*120 
0918-309-879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陳國明 簡任技正 
04-22550633*181 
0911-960-200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林志展 簡任技正 
04-22550633*170 
0911-960-130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一科） 劉琪璋 科長 
04-22550633*128 
0911-960-150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二科） 林孟龍 科長 
04-22550633*220 
0937-775-578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三科） 張豐昇 科長 
04-22550633*313 
0911-960-134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四科） 李泉生 科長 
04-22550633*432 

0912-323-038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五科） 羅惠元 科長 
04-22550633*528 

0919-538-629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王則義 簡任技正 
07-235-4861*106 
0937-636-408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陳明財 簡任技正 
07-235-4861*103 
0910-757-383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呂振文 簡任技正 
07-235-4861*105 
0932-364-788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一科） 蔡建成 科長 
07-235-4861*201 
0933-685-798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二科） 林天成 科長 
07-235-4861*301 
0956-967-288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三科） 洪志文 科長 
07-235-4861*501 
0912-900-679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四科） 葉秋山 科長 
07-235-4861*601 
0905-508-366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第五科） 吳俊傑 科長 
07-235-4861*701 
0900-75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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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行  業  分  類  系  統  表  (主計總處 105.1第 10 次修訂)  

A農、林、漁、牧業 

0111稻作栽培業 

0112雜糧栽培業 

0113特用作物栽培業 

0114蔬菜栽培業 

0115果樹栽培業 

0116食用菌菇類栽培業 

0117花卉栽培業 

0119其他農作物栽培業 

0121牛飼育業 

0122豬飼育業 

0123雞飼育業 

0124鴨飼育業 

0129其他畜牧業 

0130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0200林業 

0310漁撈業 

0321海面養殖業 

0322內陸養殖業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500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0600砂、石採取及其他礦

業 

C製造業 

0811 屠宰業 

0812 肉類其他加工及保

藏業 

0820水產加工及保藏業 

0830蔬果加工及保藏業 

0840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0850乳品製造業 

0861碾榖業 

0862磨粉製品製造業 

0863澱粉及其製品製造

業 

0870動物飼品製造業 

0891烘焙炊蒸食品製造

業 

0892麵條、粉條類食品製

造業 

0893製糖業 

0894巧克力及糖果製造

業 

0895製茶業 

0896調味品製造業 

0897調理食品製造業 

0899未分類其他食品製

造業 

0911啤酒製造業 

0919其他酒精飲料製造

業 

0920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1000菸草製造業 

1111棉毛紡紗業 

1112毛紡紗業 

1113人造纖維紡紗業 

1114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1119其他紡紗業 

1121棉毛梭織布業 

1122毛梭織布業 

1123人造纖維梭織布業 

1124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5針織布業 

1129其他織布業 

1130不織布業 

1140染整業 

1151紡織製成品製造業 

1152繩、纜及網製造業 

1159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1210成衣製造業 

1230服飾品製造業 

1301皮革及毛皮整製業 

1302鞋類製造業 

1303行李箱及手提袋製

造業 

1309其他皮革及毛皮製

品製造業 

1401製材業 

1402合板及組合木材製

造業 

1403建築用木製品製造

業 

1404木質容器製造業 

1409其他木竹製品製造

業 

1511紙漿製造業 

1512紙張製造業 

1513紙板製造業 

1520瓦楞紙板及紙容器

製造業 

1591家庭及衛生用紙製

造業 

1599未分類其他紙製品

製造業 

1601印刷業 

1602印刷輔助業 

1603資料儲存媒體複製

業 

1700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業 

1810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1830肥料及氮化合物製

造業 

1841塑膠原料製造業 

1842合成橡膠原料製造

業 

1850人造纖維製造業 

1910農藥及環境衛生用

藥製造業 

1920塗料、染料及顏料製

造業 

1930清潔用品及化粧品

製造業 

1990未分類其他化學製

品製造業 

2001原料藥製造業 

2002西藥製造業 

2003醫用生物製品製造

業 

2004中藥製造業 

2005醫用化學製品製造

業 

2101輪胎製造業 

2102工業用橡膠製品製

造業 

2109其他橡膠製品製造

業 

2201塑膠皮、板及管材製

造業 

2202塑膠膜袋製造業 

2203塑膠外殼及配件製

造業 

2209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2311平板玻璃及其製品

製造業 

2312玻璃容器製造業 

2313玻璃纖維製造業 

2319其他玻璃及其製品

製造業 

2321耐火材料製造業 

2322黏土建築材料製造

業 

2329其他陶瓷製品製造

業 

2331水泥製造業 

2332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2333水泥及混凝土製品

製造業 

2340石材製品製造業 

2391工業及研磨材料製

造業 

2399未分類其他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 

2411鋼鐵冶鍊業 

2412鋼鐵鑄造業 

2413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2414鋼鐵伸線業 

2421鍊鋁業 

2422鋁鑄造業 

2423鋁材軋延、擠型及伸

線業 

2431鍊銅業 

2432銅鑄造業 

2433銅材軋延、擠型及伸

線業 

2491其他基本金屬鑄造

業 

2499未分類其他基本金

屬製造業 

2511金屬刀具及手工具

製造業 

2512金屬模具製造業 

2521金屬結構製造業 

2522金屬建築組件製造

業 

2531鍋爐、金屬貯槽及壓

力容器製造業 

2539其他金屬容器製造

業 

2541金屬鍛造業 

2542粉末冶金業 

2543金屬熱處理業 

2544金屬表面處理業 

2549其他金屬加工處理

業 

2591螺絲、螺帽及鉚釘製

造業 

2592金屬彈簧及線製品

製造業 

2599未分類其他金屬製

品製造業 

2611積體電路製造業 

2612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13半導體封裝及測試

業 

2620被動電子元件製造

業 

2630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2641液晶面板及其組件

製造業 

2649其他光電材料及元

件製造業 

2691印刷電路板組件製

造業 

2692電子管製造業 

2699未分類其他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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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電腦製造業 

2712顯示器及終端機製

造業 

2719其他電腦週邊設備

製造業 

2721電話及手機製造業 

2729其他通訊傳播設備

製造業 

2730視聽電子產品製造

業 

2740資料儲存媒體製造

業 

2751量測、導航及控制設

備製造業 

2752鐘錶製造業 

2760輻射及電子醫學設

備製造業 

2771照相機製造業 

2779其他光學儀器及設

備製造業 

2810發電、輸電及配電機

械製造業 

2820電池製造業 

2831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2832配線器材製造業 

2841電燈泡及燈管製造

業 

2842照明器具製造業 

2851家用空調器具製造

業 

2859其他家用電器製造

業 

2890其他電力設備製造

業 

2911冶金機械製造業 

2912金屬切削工具機製

造業 

2919其他金屬加工用機

械設備製造業 

2921農用及林用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22採礦及營造用機械

設備製造業 

2923食品、飲料及菸草製

作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24紡織、成衣及皮革生

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25木工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26化工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27橡膠及塑膠加工用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8電子及半導體生產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9未分類其他專用機

械設備製造業 

2931原動機製造業 

2932流體傳動設備製造

業 

2933泵、壓縮機、活栓及

活閥製造業 

2934機械傳動設備製造

業 

2935輸送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36事務機械設備製造

業 

2937污染防治設備製造

業 

2938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2939其他通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 

3010汽車製造業 

3020車體製造業 

3030汽車零件製造業 

3110船舶及其零件製造

業 

3121機車製造業 

3122機車零件製造業 

3131自行車製造業 

3132自行車零件製造業 

3190未分類其他運輸工

具及零件製造業 

3211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9其他非金屬家具製

造業 

3220金屬家具製造業 

3311體育用品製造業 

3312玩具製造業 

3313樂器製造業 

3314文具製造業 

3321眼鏡製造業 

3329其他醫療器材及用

品製造業 

3391珠寶及金工製品製

造業 

3392拉鍊及鈕扣製造業 

3399其他未分類製造業 

3400產業用機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業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10電力供應業 

3520氣體燃料供應業 

3530蒸汽供應業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600用水供應業 

3700廢（污）水處理業 

3811非有害廢棄物清除

業 

3812有害廢棄物清除業 

3821非有害廢棄物處理

業 

3822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3830資源回收業 

3900污染整治業 

F營造業 

4100建築工程業 

4210道路工程業 

4220公用事業設施工程

業 

4290其他土木工程業 

4310整地、基礎及結構工

程業 

4320庭園景觀工程業 

4331機電、電信及電路設

備安裝業 

4332冷凍、空調及管道工

程業 

4339其他建築設備安裝

業 

4340建物完工裝修工程

業 

4390其他專門營造業 

G批發及零售業 

4510 商品批發經紀業 

4520 綜合商品批發業 

4531 穀類及豆類批發業 

4532 花卉批發業 

4533 活動物批發業 

4539 其他農產原料批發

業 

4541 蔬果批發業 

4542 肉品批發業 

4543 水產品批發業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

業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

油脂批發業 

4546 菸酒批發業 

4547 非酒精飲料批發業 

4548 咖啡、茶葉及辛香

料批發業 

4549 其他食品批發業 

4551 布疋批發業 

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 

4553 鞋類批發業 

4559 其他服飾品批發業 

4561 家庭電器批發業 

4562 家具批發業 

4563 家飾品批發業 

4564 家用攝影器材及光

學產品批發業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 

4566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

批發業 

4567 清潔用品批發業 

456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

品批發業 

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

發業 

4572 化粧品批發業 

4581 書籍及文具批發業 

4582 運動用品及器材批

發業 

4583 玩具及娛樂用品批

發業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 

4612 磚瓦、砂石、水泥

及其製品批發業 

4613 磁磚、貼面石材、

衛浴設備批發業 

4614 漆料及塗料批發業 

4615 金屬建材批發業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20 化學原材料及其製

品批發業 

4631 液體、氣體燃料及

相關產品批發業 

4639 其他燃料批發業 

464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軟體批發業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

件批發業 

4643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

設備批發業 

4644 辦公用機械器具批

發業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4651 汽車批發業 

4652 機車批發業 

4653 汽機車零配件及用

品批發業 

4691 回收物料批發業 

4699 未分類其他專賣批

發業 

4711 連鎖便利商店 

4712 百貨公司 

4719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

業 

4721 蔬果零售業 

4722 肉品零售業 

4723 水產品零售業 

4729 其他食品、飲料及

菸草製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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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1 布疋零售業 

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

業 

4733 鞋類零售業 

4739 其他服飾品零售業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 

4742 家具零售業 

4743 家飾品零售業 

4744 鐘錶及眼鏡零售業 

4745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

零售業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

品零售業 

4751 藥品及醫療用品零

售業 

4752 化粧品零售業 

4761 書籍及文具零售業 

4762 運動用品及器材零

售業 

4763 玩具及娛樂用品零

售業 

4764 影音光碟零售業 

4810 建材零售業 

4821 加油及加氣站業 

4829 其他燃料及相關產

品零售業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軟體零售業 

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4841 汽車零售業 

4842 機車零售業 

4843 汽機車零配件及用

品零售業 

4851 花卉零售業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

業 

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 

4861 食品、飲料及菸草

製品之零售攤販業 

4862 紡織品、服裝及鞋

類之零售攤販業 

4869 其他零售攤販 

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4872 直銷業 

4879 未分類其他無店面

零售業 

H運輸及倉儲業 

4910 鐵路運輸業 

4920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

業 

4931 公共汽車客運業 

4932 計程車客運業 

4939 其他汽車客運業 

4940 汽車貨運業 

4990 其他陸上運輸業 

5010 海洋水運業 

5020 內河及湖泊水運業 

5101 民用航空運輸業 

5102 普通航空業 

5210 報關業 

5220 船務代理業 

5231 陸上貨運承攬業 

5232 海洋貨運承攬業 

5233 航空貨運承攬業 

5241 停車場業 

5249 其他陸上運輸輔助

業 

5251 港埠業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

業 

5260 航空運輸輔助業 

52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5301 普通倉儲業 

5302 冷凍冷藏倉儲業 

5410 郵政業 

5420 快遞業 

I住宿及餐飲業 

5510 短期住宿業 

5590 其他住宿業 

5611 餐館 

5612 餐食攤販 

5620 外燴及團膳承包業 

5631 飲料店 

5632 飲料攤販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811 新聞出版業 

5812 雜誌及期刊出版業 

5813 書籍出版業 

5819 其他出版業 

5820 軟體出版業 

5911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

作業 

5912 影片及電視節目後

製業 

5913 影片及電視節目發

行業 

5914 影片放映業 

5920 聲音錄製及音樂出

版業 

6010 廣播業 

6020 電視節目編排及傳

播業 

6101 有線電信業 

6102 無線電信業 

6109 其他電信業 

6201 電腦程式設計業 

6202 電腦諮詢及設備管

理業 

6209 其他電腦相關服務

業 

6311 入口網站經營業 

6312 資料處理、主機及

網站代管服務業 

6390 其他資訊服務業 

K金融及保險業 

6411中央銀行 

6412銀行業 

6413信用合作社 

6414農會及漁會信用部 

6415郵政儲金匯兌業 

6419其他貨幣中介業 

6421金融控股業 

6429 其他控股業 

6430信託、基金及類似金

融實體 

6491金融租賃業 

6492票券金融業 

6496民間融資業 

6499未分類其他金融服

務業 

6510人身保險業 

6520財產保險業 

6530再保險業 

6540退休基金 

6551保險代理及經紀業 

6559其他保險輔助業 

6611證券商 

6612 證券輔助業 

6619其他證券業 

6621期貨商 

6622 期貨輔助業 

6640基金管理業 

6691 投資顧問業 

6699 未分類其他金融輔

助業 

L不動產業 

6700不動產開發業 

6811不動產租售業 

6812不動產經紀業 

6891不動產管理業 

6892 不動產估價業 

6899未分類其他不動產

業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6911 律師事務服務業 

6912 代書事務服務業 

6919 其他法律服務業 

6920 會計服務業 

7010 企業總管理機構 

7020 管理顧問業 

7111 建築服務業 

7112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

術顧問業 

7121 環境檢測服務業 

7129 其他技術檢測及分

析服務業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

究發展服務業 

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

究發展服務業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

業 

7310 廣告業 

7320 市場研究及民意調

查業 

7401 室內設計業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業 

7500 獸醫服務業 

7601 攝影業 

7602 翻譯業 

7603 藝人及模特兒等經

紀業 

7609 未分類其他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709 未分類其他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N支援服務業 

7711營造用機械設備租

賃業 

7712農業及其他工業用

機械設備租賃業 

7713辦公用機械設備租

賃業 

7719其他機械設備租賃

業 

7721汽車租賃業 

7729 其他運輸工具設備

租賃業 

7730 個人及家庭用品租

賃業 

7740 智慧財產租賃業 

7810 人力仲介業 

7820 人力供應業 

7900 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8000 保全及偵探業 

8110 複合支援服務業 

8121 建築物一般清潔服

務業 

8129 其他清潔服務業 

8130 綠化服務業 

8201 代收帳款及信用評

等業 

8202 會議及工商展覽服

務業 

8203 影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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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9 其他行政支援服務

業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8311 政府機關 

8312 民意機關 

8320 國防事務業 

8330 強制性社會安全事

務 

8400 國際組織及外國機

構 

P教育服務業 

8510 學前教育 

8520 小學教育 

8530 國民中學教育 

8540 高級中等教育 

8550 大專校院 

8560 特殊教育事業 

8580 教育輔助業 

8591 語言教育業 

8592 藝術教育業 

8593 運動及休閒教育業 

8594 商業、資訊及專業

管理教育業 

8595 課業、升學及就業

補習教育業 

8599 未分類其他教育業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8610 醫院 

8620 診所 

8691 醫學檢驗服務業 

8699 未分類其他醫療保

健業 

8701 護理照顧服務業 

8702 心智障礙及藥物濫

用者居住照顧服務

業 

8703 老人居住照顧服務

業 

8709 其他居住照顧服務

業 

8801 兒童及少年之社會

工作服務業 

8809 未分類其他社會工

作服務業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9010 創作業 

9020 藝術表演業 

9030 創作及藝術表演輔

助業 

9101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

業 

9102 植物園、動物園及

自然生態保護機構 

9103 博物館、歷史遺址

及其他類似機構 

9200 博弈業 

9311 職業運動業 

9312 運動場館業 

9319 其他運動服務業 

9321 遊樂園及主題樂園 

9322 視聽及視唱業 

9323 特殊娛樂業 

9324 遊戲場 

9329 其他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S其他服務業 

9410 宗教組織 

9421 工商業團體 

9422 專門職業團體 

9423 勞工團體 

9424 農民團體 

9491 政治團體 

9499 未分類其他組織 

9511 汽車維修業 

9512 汽車美容業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修理業 

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理

業 

9523 視聽電子產品及家

用電器修理業 

9591 機車維修業 

9599 未分類其他個人及

家庭用品維修業 

9610 洗衣業 

9621 美髮業 

9622 美容美體業 

9630 殯葬及相關服務業 

9640 家事服務業 

9690 其他個人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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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災 害 類 型 分 類 表 

分類

號碼 
分類項目 說   明 

1 墜落、滾落 

指人體從樹木、建築物、施工架、機械、車輛、梯子、樓梯、斜面等墜落而

言，包括所乘坐之場所崩壞動搖而墜落之情況及碗狀砂坑埋沒之情況並包括

與車輛系機械一起墜落之情況，但交通事故外，因感電而墜落的歸類於感電。 

2 跌倒 

指人體在近於同一平面上跌倒而言。即因拌跤或滑溜而跌倒之情況之稱。包

括與車輛系機械一起跌倒之情況，交通事故除外。因感電而跌倒時，歸類於

感電。 

3 衝撞 

指除墜落、滾落、跌倒外，以人體為主體碰撞靜止物或動態物體而言，及人

體碰撞吊舉物、機械之一部分跳下之謂，包括與車輛系機械一起碰撞之情

況。交通事故除外。 

4 物體飛落 

指以飛來物、落下物等為主體碰撞人體之情況而言，包括研磨砂輪破裂、切

斷片、切削粉等之飛來及包含自己所提攜物體掉落腳上之謂，起因於容器之

破裂時，歸類於破裂。 

5 物體倒塌、崩塌 
指堆積物(包括積垛)、施工架、建築物等崩塌倒塌而碰撞人體之情況而言，

包括豎立物倒下之情況及落磐、崩雪、地表滑落之情況。 

6 被撞 
指飛來、落下、崩塌、倒塌外，以物體為主碰撞人體之情況而言，交通事故

除外。 

7 被夾、被捲 
指被物體夾入狀態及捲入狀態而被擠壓; 撚挫之情況而言，起因於沖床模

型、鍛造機槌等之挫傷等歸類於本類型，包含被壓輾之情況。交通事故除外。 

8 被刺、割、擦傷 
指被擦傷的情況及以被擦的狀態而被刺、割等之情況而言，包含刀傷、使用

工具中因物體之割傷、擦傷之情況。 

9 踩踏(踏穿) 
指踏穿鐵釘、金屬片之情況而言。包含踏穿地板、石綿瓦之情況。踏穿而墜

落時歸類於墜落。 

10 溺斃 包含墜落水中而溺斃之情況。 

11 
與高溫、低溫之

接觸 
指與高溫或低溫物體接觸而言。包含暴露於高溫或低溫之環境下情況。 

12 
與有害物等之

接觸 

包含起因於被暴露於輻射線、有害光線之障害、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症及暴

露於高氣壓、低氣壓等有害環境下情況。 

13 感電 指接觸帶電體或因通電而人體受衝擊之情況而言。 

14 爆炸 

指壓力之急激發生或開放之結果，帶有爆音而引起膨脹之情況而言。破裂除

外。包含水蒸汽爆炸。在容器、裝置等內部爆炸之情況、容器、裝置等本身

破裂時亦歸於本類。 

15 物體破裂 
指容器、裝置因物理的壓力而破裂之情況而言，包含壓壞在內。研磨機砂輪

破裂等機械的破裂之情況應歸類於物體飛落。 

16 火災  

17 不當動作 

指不歸類於上述之情況，舉重而扭腰等起因於身體動作不自然姿勢，動作之

反彈，引起扭筋、撚挫、扭腰及形成類似狀態而言。失去平衡而墜落、攜帶

物品過重而滾落時雖與不當動作有關，亦應歸類於墜落、滾落。 

18 其他 指不能歸類於上述任何一類。 

19 不能歸類 指欠缺判斷資料而分類困難之情況而言。 

20 公路交通事故 指適用公路交通法規之交通事故而言。 

21 鐵路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中指由公共運輸列車、電車等引起之事故。 

22 
船舶飛機交通

事故 
交通事故中指由船舶、飛機等引起之事故 

23 其他交通事故 除公共運輸列車、電車外，在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內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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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災 害 媒 介 物 分 類 表 
 

分類編號 分類項目 

大 中 小  

1  動力機械 

11  原動機 

111 原動機 

12  動力傳導裝置 

121 傳動軸 

122 傳動輪 

123 齒輪 

129 其他 

13  木材加工用機

械 

131 圓鋸 

132 帶鋸 

133 鉋刀 

139 其他 

14  營建用機械 

141 牽引機類設備 

142 動力鏟類設備 

143 打樁機、拔樁

機 

149 其他 

15  一般動力機械 

151 車床 

152 鑽床 

153 研磨床 

154 衝床 

155 鍛壓鎚 

156 離心機 

157 混合機及粉碎

機 

158 滾軋機 

159 其他 

2  裝卸搬運機械 

21  起重機 

211 起重機 

212 移動式起重機 

213 人字臂起重桿 

214 升降機、提升

機 

215 船舶裝卸裝置 

216 吊籠 

217 機械運材索道

機械集材裝置 

219 其他 

22  動力搬運機械 

221 卡車 

222 堆高機 

223 事業內軌道裝

置 

  224 輸送帶 

229 其他 

23  交通工具 

231 汽車、公共汽

車 

232 火車 

239 其他 

3  其他設備 

31  壓力容器類 

311 鍋爐 

312 壓力容器 

319 其他 

32  化學設備 

321 化學設備 

33  熔接設備 

331 氣體熔接 

332 電弧熔接 

339 其他 

34  爐、窯等 

341 爐、窯等 

35  電氣設備 

351 輸配電線路 

352 電力設備 

359 其他 

36  人力機械工具 

361 人力起重機 

362 人力搬運機 

363 人力機械 

364 手工具 

37  用具 

371 梯子等 

372 吊掛鉤具 

379 其他 

391 其他設備 

4  營建物及施工

設備 

41  營建物及施工

設備 

411 施工架 

412 支撐架 

413 樓梯、棧道 

414 開口部分 

415 屋頂、屋架、

樑 

416 工作台、踏板 

417 通路 

 418 營建物 

5  物質、材料 

 51  危險物、有害

物 

511 爆炸性物質 

512 易燃液體 

513 可燃性氣體 

514 有害物 

515 輻射線 

519 其他 

52  材料 

521 金屬材料 

522 木材、竹材 

523 石頭、砂、小

石子 

529 其他 

6  貨物 

61  運搬物體 

611 已包裝貨物 

612 未包裝貨物 

7  環境 

71  環境 

711 土砂、岩石 

712 立木 

713 水 

714 特殊環境等 

715 高低溫環境 

719 其他 

9  其他類 

91  其他媒介物 

911 其他媒介物 

92  無媒介物 

921 無媒介物 

99  不能分類 

999 不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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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是 

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流程圖 

1.實施災害現場檢查 
2.就現場設施不合規定事
項填寫會談紀錄通知限
期改善 

開始 

是否為甲級災害規模或電
子媒體即時報導災害 

通報表陳判後派員檢查 

是否為災害原因複雜、原
因不明或疑似職業病 *註 

登錄勞動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是否符合停工要件 

 儘速將勞工基本資料表傳真
相關單位辦理慰助事宜 

陳判停工 
 

A 

*傳真通報表至本部職安署及相
關地方主管機關並通報本部職
安署各級主管 

*假日重大災害再以電話通報本部職
安署署長及各級主管等人員 

*對於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之工作
場所職業災害，應填具通報表與重
大災害及輿情即時處理情形表 

否 

否 

否 C 復工處理流程 

災害通報處理
及個案登錄 

現場檢查及
罹災者慰助 

註：如疑似職業病建議蒐集下列資料 
1.職業暴露史（資料） 
2.非職業暴露史（服藥‧‧‧） 
3.診斷的依據（sign system），如職業疾
病診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法醫研究
所鑑定書 

4.臨床或分析檢驗指出之暴露程度診斷：
病史、診治情形、家族病史、生活史、
藥物調查（medical investigation） 

5.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是 

D 甲級災害處理流程 

災害消息來源 
(網路、電話、傳真) 

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1.確認網路通報資料及處理方式*  

 2.登錄電話及傳真通報相關資料 

由系統產出重大災害通報表並陳判 

*如非屬所轄案件，請點選移轉至轄
區檢查機構；非屬職安法第 37 條
第 2項之職業災害，請點選不派員
檢查並結案。 

 
得請本部職安署、本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或專家協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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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改善 

註： 
1.對於事業單位發生之重大職業災害，如係漁船
或船舶於海上作業發生之職業災害、航空器之
空難、醫護人員院內感染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專責管轄之災害（如礦場災害），得以初
步報告書辦理結案。 

2.對於工作場所發生死亡災害屬「疑似職業促發
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者，撰寫疑似職業促發腦
血管及心臟疾病案件調查表，函報本部職安署
接續認定作業。 

3.勞動檢查機構對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之職業災
害應撰寫工作場所發生重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
表，自行留存備查。 

4.另對於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
應依「非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處理原則」辦理。 

召開重大災害檢討會並
作會議紀錄 

是否為工作場所之 
職業災害 

A 

災害檢討
認定 

災害個案建
檔及報告書

陳報 

是否涉及勞基法、勞保
條例(行政罰)或 
職安法(刑事罰) 

否 

是 

程序結束 

否 

撰寫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報告書    *註 

撰寫重大災害檢查初步
報告書 

是 

登錄(或修正)勞動檢查機構檢
查資訊管理系統相關內容 

會議紀錄留存備查並修正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1.30 日內將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
告書或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
書併照片及相關資料函送本部
職安署同意 

2.報告書及照片電子檔上傳勞動
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否 

B 

E 

本部職安署是否同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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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令事項通知改
善並實施複查追蹤 

B 

災害檢查
後續處理 

程序結束 

將修正後核定之重大災害檢查
初步報告書或重大職業災害檢
查報告書電子檔上傳勞動檢查
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重大職業災害實例撰
寫並彙編成宣導教材 

按季召集相關事業單
位辦理職業災害研討 

蒐集法院判例按年 
彙編成冊 

年度災害統計分析及
防災策略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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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工處理流程開始

事業單位申請復工

召開復工審查會

復工審查合格

現場檢查

停工原因消滅

書面通知復工

結束

是

是

否

否

復工處理流程

C

 

 

 

 

註：災害事業單位屬小型企業，
且改善容易者，由勞動檢查機構
視情形決定是否召開審查會。 

復工處理流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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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甲 
級 
災 
害 
處 
理 
流 
程 

程序結束 

立即以電話聯繫本部職安署署
長及各級主管等人員，另將通
報表傳真相關單位 

登錄勞動檢查機構檢
查資訊管理系統 

本部職安署對於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通知本部進駐時，應
同步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立 即 派 員 至 現 場 瞭
解，並撰寫重大災害檢
查初步報告書及傳真
職安署 

*另本部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應一併

通報本點之 2所述鄰近轄區之本部

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本部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轄區

之甲級災害，應於陳核後通報本

部、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另各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對

轄區甲級災害之通報，應自行陳

核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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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案件 
相關機關 
裁罰情形 

登錄 

移送地檢署參辦 

地檢署是否回復 
偵結情形 

 

主管機關是否於 2個月
內回復裁罰情形 

 

地檢署是否起訴 
移審法院 

每年定期 
(6 月及 12月)
函詢裁判情形 

是 

否 

函詢裁罰情形 

否 

是 

勞動檢查機構於接獲勞保局、地檢署及法院來文
7 日內，在「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
之移送案件裁罰情形，登錄裁罰結果、偵結情形
及判決確定結果，上傳來文及附件，並經科長級
以上人員確認無誤 

每年定期(6月及 12月) 
函詢偵結情形 

否 

*刑事罰案件如經
不起訴處分、緩起
訴處分確定或為
無罪、免訴、不受
理、不付審理、不
付保護處分、免
刑、緩刑之裁判確
定者，依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裁
處之。 

不
起
訴
處
分 
、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 

法院裁判 
是否確定* 

移送主管機關處理 

否 

是 

是 

程序結束 

違反職安法第 6條第 1項
刑事罰案件 

 

違反勞基法、勞保條例等
勞動法令行政罰案件 

E 

本部職安署於系統 
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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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甲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部職安署）為規範甲級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開設時機、程序、編組及相關作業等應遵循

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緊急應變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加強本部職安署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

以處理甲級災害之應變措施。 

  （二）掌握甲級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辦理通報本部及行政

院事宜。 

  （三）甲級災害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四）甲級災害檢查之人力調度、支援事項。 

  （五）其他有關甲級災害調查事項。 

三、緊急應變小組開設時機及應進駐單位： 

  （一）開設時機： 

       1.本部職安署對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本部進駐時。 

       2.發生甲級災害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且經本部職安署署

長研判有必要者。 

  （二）進駐單位： 

1.綜合規劃組、職業衛生健康組、職業安全組、職災勞工保護

組、秘書室、資訊室、發生災害之轄區或督導轄區之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 

2.主計室及其他單位，由本部職安署署長視災害規模決定是否

進駐，以配合執行各項救災工作。 

四、緊急應變小組置指揮官一人，由本部職安署署長擔任，綜理應變

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副指揮官一人至三人，由副署長、主任秘書

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      

五、本部職安署各單位進駐緊急應變小組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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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綜合規劃組： 

1.提供與發生災害有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監督檢查策略

等相關資料。 

2.辦理新聞聯絡、發布事宜。 

（二）職業衛生健康組： 

        1.辦理與職業衛生相關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 

        2.提供與職業衛生有關之法規建議、災害分析與防災策略及

作為等相關資料。 

        3.授權勞動檢查機構轄區發生職業衛生相關災害案件之甲級

災害通報。 

  （三）職業安全組： 

        1.辦理與職業安全相關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 

        2.提供與發生災害有關之職業安全法規建議資料。 

        3.提供與職業安全有關之災害分析與防災策略及作為等相關

資料。 

        4.授權勞動檢查機構轄區發生職業安全相關災害案件之甲級

災害通報。 

  （四）職災勞工保護組： 

        提供符合個案服務罹災勞工名單及慰助事宜。 

  （五）秘書室： 

        辦理一般事務協助事宜。 

  （六）主計室： 

        辦理慰助款項調度與核支事宜。  

  （七）資訊室： 

        辦理資訊及視訊系統建置事宜。 

  （八）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轄區甲級災害通報、檢查、災情蒐集及分析。 

        2.轄區及督導轄區災情掌握與輿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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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其他單位： 

        依災害需求，配合執行應變相關事宜。 

六、緊急應變小組原則上設於本部職安署，供相關單位執行緊急應變

措施及行政支援事項，有關資訊、通訊等設施由資訊室協助操作

及維護。但本部職安署得視處理緊急應變措施之需要，另擇緊急

應變小組之成立地點，通知相關單位進駐，並負責相關幕僚作業，

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七、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之

新聞及公告。相關單位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

應即召開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

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情狀況

隨時召開工作會報。 

八、緊急應變小組運作流程如下： 

     （一）災害通報：各勞動檢查機構依重大災害「勞動部重大災害

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以下簡稱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規

定程序，通報甲級災害。 

     （二）災害檢查與災情掌握： 

           1.本部職安署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依通報及檢查處理

要點實施轄區甲級災害檢查。 

           2.本部職安署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對於督導轄區之授

權勞動檢查機構甲級災害，得派員會同檢查，以掌握災

情，責任區域劃分如下： 

             (1)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

市政府勞動檢查處、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本部職安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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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中港分處)：

本部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3)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

處、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總處、高雄分處、屏東分處)：本部職安

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三）災害陳核： 

           1.本部職安署各業務組對本部授權之勞動檢查機構轄區

甲級災害之通報，應於陳核後依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

檢查處理要點規定通報本部、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 

           2.為掌握通報時效，本部職安署各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對轄

區甲級災害之通報，應即簽會相關業務組，並直接陳核

及通報。 

      (四)輿情回應： 

          本部職安署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依「職業安全衛生署輿

情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辦理甲級災害輿情回應。 

九、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

時，指揮官得調整或縮小緊急應變小組規模，對已無執行緊急應

變任務需要之單位人員予以歸建。 

十、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且後續災情掌握可由各勞動檢查機構

自行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指揮官得解編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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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重大災害應辦理事項 

一、 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 

（一） 通報表傳送 

（二） 基本資料表傳送 

（三） 災害現場檢查 

（四） 撰寫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甲級災害規模須另撰寫初步報告書並於 24小時

內傳送本部職安署） 

（五） 召開重大災害檢討會，會議紀錄檢查機構留存備查 

（六） 完成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對於事業單位發生之重大職業

災害，如係漁船或船舶於海上作業發生之職業災害、航空器之空難、醫護人員

院內感染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責管轄之災害（如礦場災害），得以初步

報告書辦理結案。） 

二、 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 

（一） 通報表傳送 

（二） 基本資料表傳送 

（三） 災害現場檢查 

（四） 撰寫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 

（五） 完成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另本部為掌握案件認有需要

者，仍應撰寫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 

三、 非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職業災害及其他之災害 

（一） 通報表傳送 

（二） 完成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另本部為掌握案件認有需要

者，仍應撰寫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報本部職安署。 

 

 



 - 69 - 

附件四 

非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處理原則 

一、為齊一勞動檢查機構對於接獲非重大職業災害案件通報之處理程

序，爰訂定本原則。 

二、非重大職業災害：指工作場所死亡及重傷以外之職業災害。 （重

傷指造成罹災者肢體或器官嚴重受損，危及生命或造成其身體機

能嚴重喪失，且須住院治療連續達 24 小時以上之災害者） 

三、其他法律已有火災、爆炸、礦災、空難、海難、震災、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輻射事故、陸上交通事故及殺人刑事案件之相關檢查、

調查或鑑定機制者，得不實施檢查。 

四、勞動檢查機構接獲非重大職業災害案通報後，應立即向通報人或

關係人確認災害發生情形及受傷程度，填列非重大職業災害案管

控表（如表 1），並請事業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如表

2），留存事業單位備查。 

五、對於非重大職業災害案，除提醒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規

定辦理災害補償外，經檢視其提供之調查、分析及改善作為等紀

錄，並完成內部陳核後（如表 3），得不派員檢查。 

六、事業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檢查機構得錄案並擇期實施

檢查： 

（一）工作場所因製程、機械、設備等導致工作者受傷者。 

（二）發生災害之事業單位未於合理期間（7日為原則）完成工作

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者。 

（三）罹災人數在 1 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未於知悉後 8小時內

通報之非重大職業災害者。 

七、經事業單位通報之非重大職業災害案，如事後發生重傷或死亡之

事實，勞動檢查機構應自知悉該事實之日起，改依勞動部重大災

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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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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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註： 
下列情形得錄案並擇
期實施檢查： 
1.因製程、機械、設備
等導致受傷者。 

2.發生災害之事業單
位未於合理期間（7
日為原則）完成工作
場所職業災害調查
結果表者。 

3.罹災人數在 1 人以
上，且需住院治療，
未於 8小時內通報之
非重大職業災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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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重大職業災害案管控表 

編號 
災害發生日期

及時間 
災害發生單位 災害發生地點 災害類型 

受傷勞

工姓名 

承辦 

檢查員 

災害通報日期

及時間 

是否完成災害調

查結果表 

肇災因素是否已

完成改善 

是否依勞基法規

定補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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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 

一、罹災者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出生日期：            到職日期：            聯絡電話：                 

地(住)址：                                   受傷程度：                                 

二、○○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 

行業別：                 勞工人數：   代表人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三、承攬關係(含承攬關係圖)： 
承攬關係應詳述覽範圍、金額、期間，罹災勞工僱用情形，其指揮、監督、管理及工作之統籌規劃權責之劃分

等以明責任，再以承攬關係圖說明。 

四、事故發生經過情形： 
以人、事、時、地、物方式陳述，例○年○月○日○時○分許，勞工○○○於○區(作業區、

製造區)從事○作業(物料切割作業)，遭○(機械設備)割傷，致勞工○○○受傷(致傷部分及

傷勢程度)，經○(119救護車)送○醫院急診且住院治療，於○年○月○日出院返家休養中。 

 

五、事故發生原因(含顯示災害現場照片及肇災原因分析)： 
依事故發生經過檢討發生原因，例如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訂定安全衛生標準作業程

序、未對該作業實施危害辨識、機械設備或設施未有防護、未提供必要之防護具。 
 

六、改善對策(含改善照片或改善圖說)： 
針對事故發生原因找出改善對策，避免災害再次發生。 
 

七、撫恤情形： 
勞基法第 59條規定補償罹災勞工醫療費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之原領工資及其殘廢補償。 
 

負責人：            安衛主管：            填表人： 

                會同勞工代表： 
註：1、調查日期應於事故發生後之翌日（3天內），重點在於事故原因分析及改善措施。 

2、表格可依內容延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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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重大職業災害處理情形陳核單 

一、通報情形： 

（一）接獲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報告來源：□消防局(姓名/電話)： 

                □網路通報(姓名/電話)： 

                □媒體報導： 

                □其他(姓名/電話)： 

二、發生災害之事業單位： 

（一）名稱： 

（二）電話： 

三、災害概況： 

（一）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發生場所： 

（三）災害類型：□墜落、□感電、□其他：（說明） 

（四）罹災人數：死亡   人、傷害   人，合計   人。 

四、災害發生經過： 

 

五、事業單位處理情形： 

 

六、罹災者(親屬)：姓名：                聯絡方式： 

七、災害類別：□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  □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 

              □其他：（說明）       □認定中：（原因） 

八、本案是否派員檢查：□是 

                      □否 

 

承辦人          科(課)長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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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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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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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標題及承攬關係撰寫參考例 

承攬關係簡圖 
發生職業

災害者 
撰寫內容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名稱）所僱勞工○

○○發生○○災害致死… 

業主→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 

承攬○○○（業主）○○工程之事

業單位○○所僱勞工○○○發生

○○災害致死… 

業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分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

業單位） 

原事業 

單位 

○○○（業主）○○工程之原事業

單位○○所僱勞工○○○發生○

○災害致死… 

業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分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

業單位）→承攬人（一次承攬

人） 

承攬人 

（一次承

攬人） 

○○○（業主）○○工程之承攬人

○○所僱勞工○○○發生○○災

害致死… 

業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分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

業單位）→承攬人（一次承攬

人）→再承攬人（二次承攬人） 

再承攬人 

（二次承

攬人） 

○○○（業主）○○工程之再承攬

人○○所僱勞工○○○發生○○

災害致死… 

業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分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

業單位）→承攬人（一次承攬

人）→再承攬人（二次承攬人）

→三次承攬人 

三次承攬

人 

○○○（業主）○○工程之三次承

攬人○○所僱勞工○○○發生○

○災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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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89年8月7日台89內字第23395號函頒  

89年9月18日台89內字第27466號函修正  

90年9月7日台90內字第039668號函修正  

91年11月7日院臺內字第0910054421-A號函修正  

100年2月25日院臺忠字第1000093119號函修正  

102年5月14日院臺忠字第1020134420號函修正  

103年7月1日院臺忠字第1030139440號函修正  

105年9月5日院臺忠字第1050174637號函修正  

107年6月12日院臺忠字第1070176946號函修正 

109年5月29日院臺忠字第1090175045號函修正 

一、(刪除)。  

二、目的：為使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迅速通報

相關災情，俾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減少人民生命

財產損失。  

三、災害範圍：  

(一)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災害。  

(二)其他災害：水利設施災害、海洋污染災害、職業災害及其他重大災害。  

四、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一)於前點第一款之災害，為災害防救法第三條規定各種災害之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二)於其他災害，為下列主管機關：  

1.水利設施災害：經濟部。 

2.海洋污染災害：海洋委員會。 

3.職業災害：勞動部。 

五、適用時機：本作業規定適用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緊急

應變小組成立前，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依其相關規定辦理，惟生物病原災害之

傳染病疫情監視與通報作業及應變動員體系，優先適用傳染病防治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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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  

(一)災害規模分級：  

1.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本院。(災害通報單格式如附表一)  

2.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3.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及災害權責相關

機關(單位)。  

(二)各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詳如附表二  

七、通報聯繫作業：(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如附圖)  

(一)消防通報體系：  

1.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一一九緊急報案專線)接獲民眾或有關

單位報案後，應依權責規定出動救災或轉報所屬政府權責機關(單

位)，並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所屬地方行政首長及內政

部消防署。  

2.內政部消防署接獲災害訊息後，應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陳

報內政部、災害防救主管機關及本院。  

(二)災害權責機關通報體系：  

1.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權責機關(單位)或中央機關所屬機關(單位)

接獲民眾或有關單位報案後，應依權責規定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並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所屬地方行政首長、消防局或

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2.災害防救主管機關接獲災害訊息時，應依權責規定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並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本院。  

(三)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單位)接獲災害訊息時，應立即轉

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一一九緊急報案專線)及災害權責機關

(單位)；其他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機關(單位)

接獲災害訊息時，應立即轉報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四)災害發生人員傷亡且達乙級災害規模時，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權

責機關(單位)或消防局應通報衛生局，辦理傷患後續追蹤事宜；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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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級災害規模，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應將傷患後續追蹤情形通

報衛生福利部。  

(五)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已建立二十四小時輿情蒐報制度，掌握國內各種電

子媒體資訊，協助將輿情轉送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六)災害發生，有大陸地區或港澳人士嚴重傷亡時，應通報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及香港、澳門駐臺辦事機構。有外籍人士嚴重傷亡時，應通報外

交部及當事人國駐臺機構。  

八、各級行政機關應就業務主管立場及依本作業規定，訂定或修正所屬災害緊

急通報作業相關規定，其內容應明定災害規模等級、災害通報等級、緊急

處理層級及相關應變作為。  

九、本院彙整中央一、二級機關及直轄市、縣(市)首長緊急聯繫電話，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應建立中央及地方政府二十四小時通報專責人員（單位）緊急

聯繫電話等資料，並各分送其相關機關；通報專責人員（單位）及聯繫電

話如有異動，應隨時更新。  

十、各級行政機關相關人員違反本作業規定，情節重大者，由本院及各級行政

機關依規定議處，其通報聯繫成效卓著者，得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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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機關全銜） 災害通報單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發言人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   話 （）- 傳真 （）- 

災 害 類 別  

災害防救主管 

機 關 

 電話：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 害 地 點  

現 場 指 揮 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 生 原 因  

現 場 狀 況 

 

傷亡/損失(壞) 

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 變 措 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 註 
 

●本表為通報行政院層級使用，各機關通報表格得自行參酌修正或併案傳送  

●含本頁及他傳真資料共( )頁 

 



 - 83 - 

附表二  

各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震災 內政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人員死、傷或

房屋倒塌、毀損者。 

二、有人員受困，無法

救出，須進行搶救

者。 

三、災害範圍達兩個縣

（市）轄區以上，

全國受地震災害達

相當程度者。 

四、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時。 

五、其他經內政部消防

署署長或總值日官

認有陳報之必要

者。 

六、其他國家發生強

震，造成民眾死

傷、房屋倒塌、毀

損災情慘重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人員死、傷或

房屋倒塌、毀損者。 

二、有人員受困，無法

救出，須進行搶救

者。 

三、災害範圍達兩個縣

（市）轄區以上，

全國受地震災害達

相當程度者。 

四、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時。 

五、其他經內政部消防

署總值日官認有陳

報之必要者。 

六、其他國家發生強

震，造成民眾死

傷、房屋倒塌、毀

損災情慘重者。 

地震震度達三級以上

者，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消防局）依

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作業規定將災

情陳報內政部消防署。 

火災、

爆炸災

害 

內政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多數人員死、

傷或失蹤，對社會

顯有重大影響者。 

二、燒毀或炸毀多數房

屋，情況危急，並

有持續擴大之虞

者。 

三、有消防或義勇消防

人員因執勤或救災

死亡之案件者。 

四、重要場所(軍、公、

教辦公廳舍或政府

首長公館)、重要公

共設施發生火災、

爆炸，造成人員受

傷或死亡者。 

五、災害有擴大之趨

勢，可預見災害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人員死、傷或

失蹤之火災、爆

炸，災情嚴重者。 

二、供人使用之建築物

燒毀或延燒面積超

過三千平方公尺

者。 

三、燒毀或炸毀供人使

用之物（含車、船、

航空器或農作物、

動物等），財物損

失達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 

四、船舶、航空器、捷

運車輛、火車等交

通工具或港口、機

場、車站發生火

災，情況嚴重者。 

火災、爆炸災害達各級消

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作業規定律定之通報

標準時，由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消防局）

將災情陳報內政部消防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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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社會有重大影響

者。 

六、具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或經內政部

消防署署長（或總

值日官）認有陳報

必要者。 

五、石油化學工業之危

險物質設施、高壓

氣體設施等發生火

災、爆炸或相當程

度洩漏，情況嚴重

者。 

六、重要場所(軍、公、

教辦公廳舍或政府

首長公館)、重要公

共設施發生火災、

爆炸者。 

七、火勢燃燒達二小時

以上，無法控制者。 

八、有消防或義勇消防

人員因執勤或救災

受傷住院情形者。 

九、具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或經內政部

消防署總值日官認

有陳報必要者。 

水災 經濟部 中央氣象局連續發布豪

雨特報，六個以上直轄

市、縣（市）為豪雨警

戒區域，且其中二個以

上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為大豪雨警戒區

域。 

 

一、 中央氣象局連續發

布豪雨特報，四個

以上直轄市、縣

（市）轄區為豪雨

警戒區域，且其中

一個以上直轄市、

縣（市）轄區內為

大豪雨警戒區域。 

二、二個以上直轄市、

縣（市）政府災害

應變中心二級以上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

報，其雨量站三小時累計

雨量達一百三十毫米。 

水利設

施災害 

經濟部 一、因災害造成自來水

供水設備損害，致

地區或局部停水達

四十八小時（二天）

以上及影響供水達

二十萬戶以上者。 

二、發生天然災害或遭

人為破壞，致所屬

水庫（水壩）設施

有潰壩之虞或水源

遭毒物污染，將造

成危害人民生命安

全或影響事業正常

營運者。 

一、因災害造成自來水

供水設備損害，致

地區或局部停水達

二十四小時（一天）

以上者。 

二、發生天然災害或遭

人為破壞，致所屬

水庫（水壩）設施、

壩體產生裂縫致有

漏水之虞，或水源

水質遭污染者。 

三、水庫、水壩、河海

堤、水門、抽水站

受損嚴重，造成重

一、區域或局部地區停水

達二十四小時或影

響供水戶達十萬戶

(含)以上者。 

二、所屬水庫（水壩）設

施遭受人為或天然

力量破壞，或水源水

質遭受污染者。 

三、水庫、水壩、河海堤、

水門、抽水站受損嚴

重，造成重大人員、

財產損失或影響事

業正常營運者。造成

輕微影響，可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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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大人員、財產損失

或影響事業正常營

運者。前項各類事

件發生，造成中度

損失損害者。 

業務程序處理者。 

旱災 經濟部 二供水區黃燈且涉水源

調度或一供水區橙燈。 

一供水區黃燈且涉水源

調度。 

一供水區綠燈且涉水源

調度。 

公用氣

體與油

料管線

災害 

經濟部 一、造成七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一

萬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一、造成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五

千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

勢已控制，不再惡化者。 

輸電線

路災害 

經濟部 一、造成七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十所以上一次變電

所全停電，預估在

二十四小時內無法

恢復正常供電，且

情況持續惡化，無

法有效控制者。 

一、造成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 

二、十所以上一次變電

所全停電，預估在

二十四小時內無法

恢復正常供電，且

情況持續惡化，無

法有效控制者。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

勢已控制，不再惡化者。 

礦災 經濟部 一、各類礦場災變一次

死亡五人以上或重

傷、受困十人以上

者。 

二、臺灣地區礦場發生

估計十人以上死

亡、受傷或失蹤之

礦災災害者，且非

短時間內可完成搶

救處理，或災情持

續擴大、輿論關

注，影響社會人心

安定時。 

各類礦場災變一次死亡

三至四人或重傷、受困

四人以上九人以下者。 

各類礦場災變一次死亡

二人以下或重傷、受困三

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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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工業管

線災害 

經濟部 一、造成七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一

萬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一、造成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五

千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

勢已控制，不再惡化者。 

空難 交通部 一、航空器運行中發生

人員死亡。 

二、災害有擴大之趨

勢，可預見災害對

社會有重大影響

者。 

三、重要公共場所（政

府辦公廳舍或首長

公館）或重要公共

設施遭受航機失事

影響者。 

四、具新聞性、政治性、

社會敏感性或經部

（次）長認有陳報

必要者。 

一、航空器運作中發生

人員受傷者。 

二、航空器發生重大意

外事件或具新聞性

之意外事件者。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航空

器意外事件及非在運作

中所發生之地面安全事

件，需要機場外消防救援

與醫療單位支援者。 

海難 交通部 一、船舶發生或有發生

重大海難之虞，船

舶損害嚴重且人員

傷亡或失蹤合計超

過十人以上者。 

二、災害有擴大之趨

勢，可預見災害對

於社會有重大影響

者。 

三、具新聞性、政治性、

社會敏感性或經部

（次）長認定有陳

報必要性者。 

一、船舶發生或有發生

海難之虞，且人員

傷亡或失蹤合計四

人以上、九人以下

者。 

二、船舶發生重大意外

事件或具新聞性之

意外事件者。 

一、船舶有發生海難之

虞，人員無立即傷亡

或危險者。 

二、船舶發生海難事件，

人員傷亡或失蹤合

計三人以下者。 

陸上交

通事故 

交通部 一、鐵、公路行車事故、

災害或觀光旅遊事

故發生死亡十人以

上者。 

二、鐵、公路行車事故、

災害或觀光旅遊事

故發生死傷十五人

以上者。 

一、公路交通事故：公

路發生重大車禍，

急需救助者，或公

路單、雙向交通阻

斷，無法於二小時

內恢復通車者。 

二、公路交通災害： 

（一）高速公路發生重

一、鐵、公路行車事故、

災害或觀光旅遊事

故發生人員死傷者

或無人死傷惟災情

有擴大之虞者或災

情有嚴重影響交通

者。 

二、具新聞性、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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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三、災害有擴大之趨

勢，可預見災害對

社會有重大影響

者。 

四、具新聞性、政治性、

社會敏感性或經部

（次）長認為有陳 

大災害致公路

單、雙向交通阻

斷，無法於六小

時內恢復通車

者。 

（二）重要省道災害造

成交通阻斷致

有人受困急待

救援或有嚴重

影響交通者。 

三、鐵路事故或災害：

鐵路、高速鐵路及

捷運系統因行車發

生事故或災害，預

估交通受延遲二小

時以上者或旅客在

站間滯留超過一小

時，無法執行有效

救援措施者。 

四、觀光旅遊事故： 

（一）旅行業舉辦之團

體旅遊活動因

劫機、火災、天

災、車禍、中

毒、疾病及其他

事變，造成旅客

傷亡或滯留等

緊急情事。 

（二）國家風景區內發

生三人以上旅

客死亡或十四

人以下旅客死

傷之旅遊事故。 

五、鐵、公路行車事故、

災害或觀光旅遊事

故發生死亡人數三

人以上，或死傷人數

十四人以下。 

六、具新聞性、政治性、

社會敏感性或經承

辦機關認為有陳報

之必要者。 

社會敏感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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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毒性化

學物質

災害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 

一、造成人員死亡、重

傷或其他嚴重災

情。 

二、災害無法控制或具

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經地方業

務主管人員認有陳

報必要者。 

一、造成人員受傷或其

他嚴重災情。 

二、災害無法控制或具

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經地方業

務主管人員認有陳

報必要者。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災

害，災情不嚴重者。 

海洋污

染 

海洋委

員會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

七百公噸-重大外洩。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

一百公噸至七百公噸-

中等程度或顯著之外

洩。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

達一百公噸-小型外洩。 

懸浮微

粒物質

災害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 

一、因事故或氣象因素

使懸浮微粒物質大

量產生或大氣濃度

升高，空氣品質達

一級嚴重惡化（PM10

濃度連續三小時達

1,250μ g/m3 或二

十四小時平均值達

505μg/m3；PM2.5濃

度二十四小時平均

值 達 350.5 μ

g/m3），且空氣品

質預測資料未來二

十四小時（一天）

及以上空氣品質無

減緩惡化之趨勢

者。 

二、災害無法控制或具

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經署長(或

業務主管人員)認

有陳報必要者。 

一、因事故或氣象因素

使懸浮微粒物質大

量產生或大氣濃度

升高，空氣品質達

一級嚴重惡化（PM10

濃度連續三小時達

1,250μ g/m3 或二

十四小時平均值達

505μg/m3；PM2.5濃

度二十四小時平均

值 達 350.5 μ

g/m3），且空氣品

質預測資料未來十

二小時及以上空氣

品質無減緩惡化之

趨勢者。 

二、災害無法控制或具

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經地方業

務主管人員認有陳

報必要者。 

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

浮微粒物質大量產生或

大氣濃度升高，空氣品質

達一級嚴重惡化（PM10濃

度連續三小時達1,250μ

g/m3或二十四小時平均值

達505μg/m3；PM2.5濃度二

十四小時平均值達350.5

μg/m3），且空氣品質預

測資料影響時間未達十

二小時者。 

土石流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一、因土石流災害發生

造成(或預估)有十

人以上死亡時。 

二、土石流災害對社會

有重大影響或具新

聞性、政治性、敏

感性，並經水土保

持局局長認為有陳

報必要者。 

因土石流災害發生造成

有人員死亡時。 

已發生土石流災害但未

造成人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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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動植物

疫災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一、 國内未曾發生或已

二年無案例之海外

重大動物傳染病

（如犬貓族群間流

行之狂犬病、牛海

綿狀腦病、立百病

毒、口蹄疫、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及

中國大陸H7N9高度

同源之禽流感、非

洲豬瘟等）侵入我

國或再發生。 

二、 國內未曾發生之植

物疫病蟲害侵入我

國，有蔓延成災之

虞，並對社會有重

大影響者。 

三、 國內既有之重大動

物傳染病（如高病

原性禽流感等）或

植物特定疫病蟲害

跨區域爆發，且對

該區域動植物防疫

資源產生嚴重負

荷，需進行跨區域

支援、人力調度時。 

一、發現國內未曾發生

之動物傳染病或植

物疫病蟲害，有蔓

延成災之虞。 

二、發現國內既有之重

要動植物疫病蟲

害，有蔓延成災之

虞。 

 

寒害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農業損失金額達十五億

元以上 

有寒害發生即需通報。  

森林火

災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被害面積二十公頃以上

者或草生地五十公頃以

上。 

被害面積十公頃以上，

未滿二十公頃者。 

被害面積未滿十公頃者。 

職業災

害 

勞動部 一、工作場所發生職業

災害，造成三人以

上死亡者。 

二、工作場所發生職業

災害，造成五人以

上罹災（含失蹤人

員）者。 

三、經大眾傳播媒體廣

為報導，工作場所

發生火災、爆炸、

有害氣體外洩等，

涉及勞工安全之災

  



 - 90 - 

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害。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或勞動檢查機構

認有必要者。 

輻射災

害 

行政院

原子能

委員會 

一、緊急戒備事故： 

發生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狀況顯著劣

化或有發生之虞，

而尚不須執行核子

事故民眾防護行動

者。 

二、廠區緊急事故： 

 發生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功能重大失

效或有發生之虞，

而可能須執行核子

事故民眾防護行動

者。 

三、全面緊急事故： 

發生核子反應器設

施爐心嚴重惡化或

熔損，並可能喪失

圍阻體完整性或有

發生之虞，而必須

執行核子事故民眾

防護行動者。 

四、顯著輻射物質外

洩，需要有計畫的

處理措施因應。 

五、發現核子燃料失竊

或被棄置。 

六、具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並經主任

委員認為有陳報必

要者。 

一、違反運轉技術規範

之安全限值。 

二、任何天然災害或其

他因素，對核子反

應器設施運轉安全

構成實質威脅或嚴

重阻礙核子反應器

設施人員執行安全

運轉（例如：火災、

颱風、洪水、海嘯、

地震、暴徒攻擊、

毒氣洩漏、放射性

物質外釋等。） 

三、機組有導致分裂產

物障壁嚴重劣化或

進入未經分析且嚴

重影響機組安全之

情事。 

四、設施內人員死亡或

工安事故造成人員

須送至核設施外就

醫；人員受放射性

污染且須送至核設

施外就醫。 

五、核子反應器設施發

生尚未達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動員機制

須開始運作之階

段，但基於安全考

量有必要採取預防

或警戒措施之事件

者。 

六、發生輻射污染，但

是一般大眾受到顯

著輻射曝照的機會

不高。 

七、核子燃料、核子原

料或放射性廢棄物

疑似被任意棄置。 

八、核子燃料、核子原

料或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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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別 主管 

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

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

轄市、縣（市）政府消防

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運送意外事件。 

九、發現疑似放射性廢

棄物不法處理、貯

存或掩埋。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者。 

生物病

原災害 

衛生福

利部 

一、我國因各類法定傳

染病疫情，開設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 

二、傳染病疫情有擴大

趨勢，可預見災害

對社會有重大影響

者。 

三、傳染病疫情具新聞

性、政治性、敏感

性，且經部（次）

長認有陳報必要

者。 

地方政府因各類法定傳

染病疫情，開設地方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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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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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災害處理作業流程 

一、災害通報處理及個案彙整 

（一）本署接獲勞動檢查機構重大災害通報表時，綜合規劃組(以下

簡稱綜規組)應指派專人於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匯

出「重大災害個案彙整表(如格式十二)」並核對。 

（二）如通報災害為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達甲級災害規模

者，本署視情況派員會同檢查，並請勞動檢查機構於 24 小時

內傳送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經本署彙整簽核後傳真行政

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三）綜規組指派專人製作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統計表，

每月提主管會報。 

二、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審核及個案

核對整理 

（一）接獲檢查機構函報之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或重大職業災害

檢查報告書，由登記桌接收後交各承辦科辦理審核或會辦；若

各承辦科辦理審核案件時，擬具審核意見及函稿陳核，並附陳

該案之「重大災害個案彙整表」，該表應依重大災害檢查初步

報告書或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將歷次報署

日期、文號(即勞動檢查機構發文日期、文號)填入，俟報告書

經署長批示核可，送回承辦科續辦時，再將核復日期、文號填

入，並將該表送綜規組專人登記(如經審查備查者，應將本署

備查文號及日期填入，並加註「同意備查」4 字)；若各承辦科

會辦三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案件時，擬具會辦意見，並附陳該

案之「重大災害個案彙整表」，該表應依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

告書或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將歷次簽陳日

期及文號填入，俟報告書經署長批示核可，送回承辦科複閱

時，再將核復日期填入，並將該表送綜規組專人登記(如經審

查備查者，應將本署備查文號及日期填入，並加註「同意備查」

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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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科承辦人員應檢視承(會)辦案件之「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

管理系統」之「重大職災管理」相關資料已完成登錄（含承攬

關係、罹災者資料、違反法條資料及相關基本資料欄位等），

並確認資料與所送報告書、「重大災害彙整管制表」及「重大

災害個案彙整表」內容一致；報告書及照片電子檔已上傳，對

於未完整登錄或上傳之案件，應要求補登。 

（三）報告書內容如經函復同意備查者或簽陳批示核可者，署本部承

辦人員應將公文文號及日期登錄「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

系統」，並點選「同意備查」儲存；如經函復修正後同意備查

者，各科承辦人員應依前述程序登錄並點選「未同意備查」儲

存，俟勞動檢查機構修正相關資料，經承辦人員確認無誤後，

再點選「同意備查」儲存。 

三、災害後續處理 

（一）彙整全國災害實例，編輯成冊。 

（二）辦理全國性職業災害研討會。 

（三）彙整全國災害統計分析，擬定全國防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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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通報及個
案彙整 
 

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災害處理作業流程 

 

報告書審
核、陳判
及個案核
對 
 

災害後續
處理 
 

將報告書備查文號等相關資料
填入重大災害個案彙整管制表
內併報告書函稿陳核後交由專

人登錄 
 

發文 

 

 

審核報告書並擬具審核意見
函稿 

 

報告書審核結束 

 

 災害後續處理開始 
 

彙整全國職業災害實例 
 

辦理全國性職業災害研討會 
 

彙整全國災害統計分析及防災策略擬定 

 

結束 
 

是 

 

 接收檢查機構傳真之災害通報 

 

 專人登錄於「重大災害個案彙整表」列管  

 

  通報表分送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及
各業務組 

 

 將通報表影本送職災勞工保護組辦理慰
問事宜 

 

是否行政院列管通報災害 
 

 本署視情況派員會同
檢查 

 

 本署確認檢查機構傳送
之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
告書，經簽核後傳真行
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 

 

彙整災害個案製作「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
害死亡人數趨勢表」 

 

接收檢查機構函報之重大職業災害檢查
報告書（或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 

 

各科承辦人員上網確認檢查資訊管理系
統已登錄完成，報告書及照片已上傳 
 

否 

 

開始 

 

承辦科陳報組長，併列個案陳判表附陳 
 

將報告書簽陳文號等相關資料
填入重大災害個案彙整管制表
內併報告書陳核後交由專人登

錄 
 

回至三區中心 

 

 

會辦報告書並擬具會辦意見 
 

報告書會辦結束 

 

 

檢查機構案件
(不含三區中心) 

 

本署三區
中心案件 

 


